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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央銀行為發展電子金融業務，解決電子商務金流問題，提昇全國支付系統效率，於八十九年十二月提出「發展電子支票計畫」，報請行政院經建會核定列為「知識經濟發展方案具體執行計劃」之一，並於九十年五月成立「發展電子支票專案小組」，責由台北市票據交換所（現改制為台灣票據交換所之總所，以下簡稱為交換所或本所） 執行電子票據研發事宜，經本所邀請中央銀行、財政部、經濟部指導，並與學者專家、銀行公會及銀行代表，共同研商規劃建構電子票據各項業務規範、作業流程與系統機制。

本所規劃之電子票據業務，為兼具傳統票據及電子交易兩者功能與特性之支付工具。對金融業者言可提昇經營效率，降低業務運作成本，並掌握電子商務先機﹔對一般用戶言，電子票據為現階段電子商務最具安全性、便捷性、靈活性及低成本之支付工具，企業戶更可進一步與內部應收/應付帳款作業相結合，對整體財務與資金之掌控、調度更具時效性及完整性，創造更具競爭力的企業經營優勢。
電子票據係以電子方式製成之票據，並以電子簽章取代實體之簽名蓋章，其種類包括電子支票、電子本票及電子匯票。有關電子票據之法制，適用電子簽章法及票據法之規定，並由本所訂定「金融業者參加電子票據交換規約」（附錄一）及「電子票據往來約定書」（附錄二），報奉中央銀行同意備查後通函各交換單位實施，以規範電子票據事務相關之發票人、受款人、付款銀行、託收銀行及交換所等各方之權責。至其票信管理之規定，亦與實體票據相同。
為防範電子文件易遭複製引起之困擾，並考量交易之安全性及交易紀錄之完整性與正確性，本系統採用「集中登錄保管」制度，以XML為文件標示語言標準，在PKI架構下，使用電子憑證，達到使用者身分之辨識性，交易之不可否認性、資料之完整性及資料傳輸之隱密性。
為方便作業，爰依上述「金融業者參加電子票據交換規約」及「電子票據往來約定書」及其他相關規定編定本作業手冊，內容包括銀行與存戶如何申請參加電子票據業務、電子憑證之登錄、各項電子票據業務之登錄、查詢、票據交換、結算及清算等作業。

貳、申請辦理電子票據業務

一、金融業者申請辦理電子票據業務

（一）基本資格

凡經財政部核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金融業者，均得依本所訂定之「金融業者參加電子票據交換規約」申請辦理電子票據業務。

（二）核定標準

申辦銀行需依照本所公告之「電子票據參加單位介面規格書」，建置符合需求之軟硬體作業系統，經單項功能及業務整合測試合格，並經電子票據交換安全控制審查小組審核通過者，即為電子票據之參加銀行。

二、客戶申請使用電子票據

（1） 已開戶者

已開立支票存款戶或活期性存款戶者，應依據「金融業者參加電子票據交換規約」之規定，與參加銀行簽署「電子票據往來約定書」，申辦使用於電子票據業務之電子憑證（以下簡稱電子票據憑證）。

（二）新開戶者

新存戶應依據一般支票存款戶或活期性存款戶之規定辦理開戶後，再加簽署「電子票據往來約定書」，申辦電子票據憑證。

參、電子票據憑證之登錄

電子票據業務有關各方（包括參加銀行，電子票據存戶，交換所）必須使用電子憑證辦理電子票據各項登錄。任何一方發送電子票據業務電文訊息時，應對所發送之訊息簽章，接獲訊息之一方，應以電子票據憑證檢核對方電子簽章。使用於電子票據業務之電子憑證須為銀行公會所訂定或接受之金融XML憑證（詳細內容請參照銀行公會之技術規範），茲將各方電子票據憑證之登錄分述如下：

一、交換所登錄參加銀行之電子憑證

(一) 憑證用途

作為本所收到參加銀行電文訊息時，驗證參加銀行身分之用。

(二) 憑證登錄手續

申請辦理電子票據業務之銀行，應將憑證機構所核發之電子憑證存放於媒體，並以公文（加註銀行電子信箱、該憑證序號、憑證終止日期及憑證啟用日期）通知本所辦理登錄使用。

(三) 憑證資料之維護

凡參加銀行更新或廢止其使用之憑證，應以公文（內容應包括舊憑證序號、舊憑證之終止日及新憑證序號、終止日期、新憑證啟用日期、電子信箱號碼）檢附存放電子憑證之媒體向本所辦理。

二、參加銀行登錄交換所之電子票據憑證

(一) 憑證用途

作為參加銀行收到本所電文訊息時，驗證本所身分之用。

(二) 憑證登錄手續

本所受理參加銀行申辦電子票據憑證登錄使用後，將以公文檢送本所憑證，參加銀行應將本所憑證登錄於電子票據系統。

(三) 憑證資料之維護

對於本所更新或廢止之憑證，亦以公文方式，將新憑證發送參加銀行，參加銀行應於時效內更新本所電子票據憑證，以利業務。

三、電子票據存戶之電子票據憑證登錄

存戶申請使用電子票據時，應向參加銀行辦理電子票據憑證之註冊。如已持有電子票據憑證者，應向參加銀行辦理電子憑證之登記。參加銀行應即時將該憑證資料以連線方式核轉本所登錄。未經本所登錄之憑證，不得使用於電子票據業務。
（1） 憑證用途

檢核憑證所有人是否為電子票據存戶，並確認其於票據上之權責和身份。

(二) 申辦電子票據憑證手續

存戶依據規定辦理開戶、簽約手續時，註冊銀行應確實審核開戶人證明文件，申辦人如為個人戶，應核對確為本人；如為公司戶，應審核經濟部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及其印鑑。

 (三) 憑證機構核發憑證

註冊銀行審核申辦人上述資料無誤後即核發憑證載具予申辦人，由其產生公私鑰，繼由註冊銀行將申辦人之公鑰核轉憑證機構，由其核發電子憑證並回覆申辦行。

(四) 註冊銀行登錄電子票據憑證

註冊銀行收到憑證機構核發之存戶憑證，除應建立存戶憑證資料，及留存存戶「委託付款識別碼」外，並應將下列電子憑證相關資料核轉交換所登錄：

1. 中文或英文戶名

2. 個人戶或公司戶統一編號（ID）

3. 出生日（公司戶為設立日期）

            4. 往來銀行總、分行金融代號及帳號

            5. 業務使用範圍（預設值為YYYY）
            6. 總公司之統一編號（限公司戶用）

            7. 電子票據服務費用扣款帳號

            8. 電子信箱（可與憑證內信箱號碼不同）

(五) 交換所登錄電子票據憑證資料
交換所檢查上列資料後，登錄上項註冊銀行核轉之憑證及其相關資料，建立「電子票據憑證資料檔」，惟建檔資料尚須符合下列條件： 
1.憑證之使用者識別碼（即CN，25碼）如與本所「電子票據憑證資料檔」已建檔憑證有重號情形者，該憑證不予登記。
2.核轉憑證首次登錄之申辦行，應為電子憑證之註冊銀行。
3.憑證未逾有效期限，且為正常狀態。

4.電子票據用戶之ID應與其所持有憑證CN之ID相符。

5. 相同ID之不同憑證辦理登錄時，其戶名及出生日應相同。

(六) 電子票據憑證之再登錄

已持有電子票據憑證者，可以原有憑證（該憑證狀態為正常且經註冊銀行登錄使用者），向任一家參加銀行申請辦理電子票據業務，並由該銀行將電子憑證相關資料（同（四）所述）核轉交換所登錄。交換所依上述之注意事項檢核通過後，登錄於「電子票據憑證資料檔」。

(七) 憑證狀態之維護

電子票據憑證之更新、廢止、暫時停用、恢復使用均應由註冊銀行核轉本所辦理登錄，該等異動於獲本所回應確認後，該憑證狀態始生效力。

（八）憑證資料之維護

電子票據存戶基本資料（即戶名、出生日期、公司設立日期、電子信箱及往來約定書簽定之約定扣款帳號）異動，憑證註冊銀行應將該等異動核轉本所登錄。

（九）電子票據憑證終止使用電子票據業務之登錄

參加銀行受理存戶申請電子票據憑證終止使用電子票據業務時，除按有關規定辦理外，並應將該憑證終止使用某帳戶電子票據業務之訊息，傳送交換所登錄。交換所於收到終止訊息時，應依照下列規定處理：1.傳送訊息之銀行如為該憑證之註冊銀行時：（1）用戶以同一張電子憑證使用於該註冊銀行其他電子票據帳戶：用戶仍可經由該行及其他登記銀行進行各項登錄作業。（2）用戶未以同一張電子憑證使用於該註冊銀行其他電子票據帳戶：用戶不可經由該行及其他登記銀行進行各項登錄作業。2.傳送訊息之銀行如為該憑證之登記銀行時：（1）用戶以同一張電子憑證使用於該登記銀行其他電子票據帳戶：用戶仍可經由該行進行各項登錄作業。（2）用戶未以同一張電子憑證使用於該登記銀行其他電子票據帳戶：用戶不可經由該行進行各項登錄作業。
      （十）電子票據憑証廢止後之再申請

電子票據憑證經廢止後，如需重新申請與原電子憑證使用者識別碼相同之憑證時，應至原憑證註冊中心銀行申請。該銀行應確認新憑證申請人與原憑證申請人身分相符後，始得同意申請人選取與原電子憑證相同之使用者識別碼，並將該電子憑證相關資料（同（四）所述）核轉交換所登錄。交換所依（五）之注意事項檢核通過後，登錄於「電子票據憑證資料檔」。

肆、電子票據業務各項登錄作業

電子票據業務採集中登錄保管制度，茲將各項登錄作業流程說明如下：
一、發票登錄作業

（一）申請簽發票據種類及格式

發票人登入付款行開票系統，申請簽發電子票據，票據種類有電子支票、電子本票、電子商業本票（未經銀行保證者，暫不開放）、電子承兌匯票，其格式分為中文與英文兩種。

（二）填寫票據內容

付款行收到發票申請後，應檢核申請者身分，依據申請票據之種類，產生空白票據格式，傳送存戶填寫票據應載事項，經發票人簽章後，傳回付款行。電子支票開票日與票載發票日，相距不得超過七年；本、匯票發票日與到期日之相距時間亦同。

（三）發票登錄之核轉

存戶簽妥之電子票據應由付款行檢核其形式要件及委託付款識別碼相符後，核轉交換所辦理登錄。

（四）發票登錄

本所檢核電子票據形式要件無誤、電子票據憑證與簽章相符且有效、收票人為電子票據存戶後，將該票據資料登錄於集保資料庫。

（五）完成發票登錄之通知

本所發票登錄完成後，即回覆付款行轉知發票人，並即依票載受款人之電子信箱，以電子郵件通知收票人。

二、指定受款人收款行帳號電子票據之簽發/存入託收登錄作業

（一）申請簽發指定受款人收款行帳號之電子票據

發票人登入付款行之電子票據系統，申請簽發指定帳號票據，經付款行確認身分後，產生空白票據傳送申請人。

（二）填寫票據內容
申請人收到付款行傳送之空白票據，填寫票據應載事項，並簽章後，傳回付款行。

（三）付款行核轉

存戶簽妥之電子票據應由付款行審核票據形式要件，及委託付款識別碼相符後，核轉交換所辦理發票登錄。

（四）發票/存入託收登錄

本所收到發票登錄申請時，經檢核票據形式要件無誤、發票人電子簽章與憑證相符且有效後，即通知指定帳號之收款行，由其確認該帳號存在且為有效後，予以發票登錄。而該票據於該收款行確認後，本所亦予以存入託收登錄。
（五）完成發票/存入託收登錄之通知

本所完成發票登錄，即回覆付款行轉知發票人（票據上如有記載受款人之電子郵箱，本所亦即發送電子郵件通知受款人）；同時亦回覆收款行完成存入託收登錄。

三、背書轉讓登錄作業

（一）轉讓登錄之申請

申請人登入往來銀行之電子票據系統，輸入票據資料，申請轉讓電子票據。
（二）轉讓票據申請之核轉

銀行檢核申請人身分後，將申請訊息與申請人CN傳送交換所。

（三）交換所調出票據

本所確認申請人為票據權利人，並檢核所申辦轉讓之票據為可以轉讓之票況（請詳附錄三電子票據票況條件檢核表）後，自集保資料庫調出該票據傳送核轉行。

（四）背書轉讓

核轉行接到本所傳送之電子票據後，準備電子票據轉讓資料欄，傳送申請人填寫受讓人CN及受讓人電子信箱等資料，並由申請人背書簽章。

（五）轉讓登錄之核轉

核轉行檢核已填妥轉讓資料之票據及轉讓人簽章後，傳送交換所辦理轉讓登錄。

（六）轉讓登錄

交換所受理時，須確認票據未遭竄改、轉讓人簽章與憑證相符且有效、受讓人為電子票據存戶後，將轉讓票據資料登入集中資料庫，惟同一票據之轉讓登錄，以五次為限。 

（七）完成轉讓登錄之通知

本所轉讓登錄完成後，即回覆核轉行轉知轉讓人，並即依票載受讓人電子信箱，以電子郵件通知受讓人。

四、存入託收登錄作業

（一）存入託收申請

收票人登入往來銀行之電子票據系統，輸入票據資料，申請電子票據存入託收。

（二）存入託收申請之核轉

託收行檢核票據權利人身分後，將申請訊息與申請人CN核轉交換所。

（三）交換所調出票據

本所確認申請人身分及檢核票況得以存入後，調出該票據傳送託收行。

（四）填寫託收資料

託收行接到本所傳送之電子票據，準備電子票據存入託收資料欄，供申請人填寫存入帳號並簽章。
（五）存入託收登錄之核轉

託收行接到存戶完成之票據，檢核託收資料已填寫完整及託收人簽章後，傳送本所登錄。

（六）存入託收登錄
本所接到核轉之託收票據，檢核申辦人確為票據權利人、其簽章與憑證相符且有效、該票據未經竄改後，將該託收票據登錄集保資料庫。

（七）完成託收登錄之通知

本所託收登錄完成後應即回覆託收行轉知託收人。

五、融資登錄作業

（一）融資登錄之申請

申辦人登入融資行之網路銀行，輸入票據資料，申請辦理融資登錄。

（二）融資申請之核轉

融資行受理融資申請，經檢核申請人身分後，將票據資料與申請人CN核轉交換所，辦理電子票據融資登錄。

（三）交換所調出票據

      本所確認核轉行確為融資行、申請人確為票據融資人及票據狀況得以融資後，調出票據傳送融資行。

（四）融資登錄之核轉

      融資行收到本所送出之票據，交由融資人簽章，檢核融資人簽章無誤後，傳送交換所。

（五）融資登錄
本所收到融資行傳回之票據，經確認申辦人為票據權利人、其憑證與簽章相符且有效、票據未經竄改後，予以登錄。

（六）完成融資登錄之通知

本所融資登錄完成後，即回覆融資行轉知融資人。

六、取消融資登錄作業

（一）取消融資登錄之申請

融資人清償融資款項或其他原因，得向融資行辦理取消融資。

（2） 取消融資申請之核轉

融資行受理取消融資申請，檢核申辦人身分後，將票據資料及申請人CN 核轉交換所。

（3） 交換所調出票據

本所收到融資行送出之取消融資申請，檢核核轉行確為融資行、申請人確為融資人、票況確已辦理融資後，調出該張票據傳送融資行。

（4） 取消融資登錄之核轉

融資行收到本所送出之票據，確認無誤後，加上銀行簽章，將票據送回本所，辦理取消融資登錄。

（五）取消融資登錄

本所接到經融資行簽章之電子票據，檢核融資行之憑證與簽章相符且有效、票據未經竄改後，予以登錄。

（六）完成取消融資登錄之通知

本所登錄完成後，即回覆融資行轉知取消融資申請人。

七、作廢登錄作業

（一）作廢之申請

票據權利人登入其往來銀行之電子票據系統，輸入票據資料，申請電子票據作廢。

（二）作廢申請之核轉
往來銀行檢核申請人身分後，將申請訊息與申請人CN傳送交換所。

（三）交換所調出票據
本所收到申辦訊息，確認申請人為票據權利人，並檢核該票據票況得以作廢後，調出該票據傳送核轉行。

（四）作廢之簽章
申辦行接到本所送來之電子票據，準備電子票據作廢欄，送申辦人簽章。

（五）作廢登錄之核轉
銀行收到經申請人簽章作廢之票據，審核票據形式及作廢內容是否正確、檢查簽章與憑證相符且有效後，傳送本所登錄。

（六）作廢登錄

交換所收到簽章作廢之票據，應檢核電子票據是否經過竄改、申辦人簽章與憑證相符且有效後辦理。

（七）完成作廢登錄之通知

本所完成作廢登錄後，即回覆核轉行轉知申辦人，並通知付款行轉知發票人

八、退回登錄作業

所謂電子票據之退回係指電子票據收票人因故將票據退回發票人或前手者。

（一）退回登錄之申請

收票人登入往來銀行之電子票據系統，輸入票據資料，申請退回電子票據。
（二）退回申請之核轉

往來銀行檢核申辦人身分後，將申請訊息及申請人CN傳送交換所。

（三）交換所調出票據

本所收到申辦訊息，確認申請人為票據權利人並檢核該票據票況得以退回後，調出該票據傳送核轉行。
（四）退回之簽署

申辦行接到本所傳送之電子票據，準備電子票據退回欄，送申請人簽章。

（五）退回登錄之核轉
銀行接到經申請人簽章退回之票據，審核票據形式及退回內容是否正確、查核簽章與憑證相符且有效後，傳送本所登錄。

（六）退回登錄

本所接到簽章退回之電子票據，檢核電子票據未經竄改、申辦人簽章與憑證相符且有效後，予以登錄。

（七）完成退回登錄之通知

本所完成退回登錄後，即回覆核轉行轉知申辦人，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受退人，如未經提示交換前退回發票人者，即通知付款行轉知發票人。

九、撤銷付款委託登錄作業
（一）撤銷付款委託之申請

付款行接到發票人撤銷付款委託之申請，應檢核申請人身分及撤銷付款委託條件後，向交換所申請。

（二）撤銷付款委託之登錄

交換所檢核申辦行確為付款行後，予以登錄。

（三）完成撤銷付款委託登錄之通知

本所完成撤銷付款委託登錄後，即回覆申辦行轉知發票人，如該票據已辦理融資，另即通知融資行。 

十、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登錄作業

（一）取消撤銷付款委託之申請

發票人欲取消先前所辦理之撤銷付款委託，應向付款行申請。

（二）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登錄之核轉

付款行接到電子票據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申請，應檢核申請人身分與電子票據已撤銷付款委託後向交換所辦理。

（三）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登錄

本所檢核申辦行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登錄資料無誤，且確為付款行後，予以登錄。

（四）完成取消撤銷付款委託之登錄之通知

本所完成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登錄後，應即回覆申辦行轉知發票人。如該票據已辦理融資，並應通知融資行。

十一、撤票登錄作業

所謂電子票據之撤票係指託收人申請撤銷存入託收之登錄。

（一）撤票之申請

託收人登入託收行之電子票據系統，輸入票據資料，申請撤銷存入託收之登錄。

（二）撤票申請之核轉

託收行檢核申請人身分後，將申請訊息與申請人CN傳送交換所。
（三）交換所調出票據

本所接收申請訊息，確認申請人確為票據權利人及該票據票況得以辦理撤票後，調出該票據傳送託收行。

（四）撤票登錄之核轉

託收行收到本所傳送之電子票據後，應加上簽章，將票據送本所辦理撤票登錄。

（五）撤票登錄

本所接到核轉之撤票票據，經確認申辦行為票據存入行、申辦行之簽章與憑證相符且有效、電子票據未經竄改後，予以登錄。惟同一票據之撤票登錄，以五次為限。

（六）完成撤票登錄之通知

本所撤票登錄完成後，即回覆申辦行轉知申辦人。

十二、重行提示作業

電子票據退票後，執票人得重新辦理存入託收，由託收行重行提出交換。其作業流程依據「肆、五存入託收登錄作業」規定辦理。
伍、電子票據登錄資料查詢

一、電子票據存款戶查詢

票據發票人、執票人、背書人及執行退回交易人得依據「電子票據登錄查詢須知」（如附錄四）規定，憑電子票據憑證，進入本所網站查詢電子票據登錄資料。電子票據登錄資料查詢依查詢人身分之不同，分為發票人查詢、執票人查詢、背書人查詢及執行退回交易人查詢四大類。發票人查詢及執票人查詢可依查覆方式之不同，分為即時查覆及批次查覆兩種。背書人查詢及執行退回交易人查詢，則僅提供即時查覆。 

申請即時查覆者可即時查得回覆資料。但查覆資料超過一百筆者，即改以批次方式回覆
申請批次查覆者，不論查覆筆數有多少，均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

茲就查詢項目說明如下：

（一）發票人查詢：指發票人依其所簽發之電子票據，就下列選項，擇一查詢：

1. 即時查覆

（1）自查詢日（含，下同）起回溯一年內到期未兌付（含退票）之電子票據。

（2）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來一至七日內到期之電子票據。

（3）自查詢日起回溯一年內及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來一至七日內到期未兌付（含退票）之電子票據。
（4）指定單一票號之電子票據。

2. 批次查覆

（1）自查詢日起回溯一年內到期之已兌付電子票據。

（2）自查詢日起回溯三年內到期之未兌付電子票據。

（3）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來一至三個月內到期之電子票據。

（二）執票人查詢：係指執票人依其所收受之電子票據，就下列選項，擇一查詢：

1. 即時查覆

（1）自查詢日起回溯三天內登錄之電子票據。

（2）自查詢日起回溯一年內，經其存入託收（含融資）且未提示之電子票據。

（3）自查詢日起回溯一年內到期且未存入託收之電子票據。

（4）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來一至七日內到期之已存入託收（含融資）電子票據。

（5）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來一至七日內到期之未存入託收電子票據。

（6）指定單一票號之電子票據。

2. 批次查覆

（1）自查詢日起回溯三年內到期且未兌付之電子票據。

（2）自查詢日起至未來七年內到期之電子票據。

（三）背書人查詢：係指背書人依其所背書轉讓之票據，就下列選項，擇一查詢：

（1）查詢日起回溯一年內，經其背書轉讓未經持票人提示付訖之電子票據。

（2）指定單一票號之電子票據（查覆該張票據該背書人之所有前手及其轉讓後一手之登錄紀錄）。

（四）執行退回交易人查詢：執行退回交易人依其所退回之票據，就下列選項，擇一查詢：

（1）查詢日起回溯一年內，經其退回之電子票據。

（2）指定單一票號之電子票據（查覆執行該張票據退回交易人及其所有前手之登錄紀錄）。

上述項目，除執票人查詢其未存入託收票據、背書人查詢、執行退回交易人查詢三種，須自交換所網站查詢外，其他各類，查詢人可直接向往來銀行查詢，或經往來銀行網站連線至本所查詢。惟查詢人直接自往來銀行查覆之內容，僅限該客戶與該往來銀行交易之範圍，不含該客戶於其他往來銀行交易之資料。
二、參加銀行電子票據業務查詢

參加銀行因業務需要，可由本所電子票據查詢介面，查詢下列資料以玆參考：

（一）託收行當日應提出交換票據之總張數、總金額。

（二） 託收行自查詢日起至未來1至7天內，應提出交換票據之總張數、總金額。

（三）付款行當日應提回交換票據之總張數、總金額。

（四） 付款行自查詢日起至未來1至7天內，應提回交換票據之總張數、總金額。

（五）託收行指定單一日期託收票據之總張數、總金額。

（六）融資銀行指定單張融資票據之查詢。

陸、電子票據交換結算作業

電子票據之交換結算為不分區作業，以總所為交換處理中心。為顧及參加銀行與電子票據存戶作業習慣，電子票據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之作業方式與時程，係配合實體票據作業時程辦理，其結算差額，併入實體票據辦理清算。茲將其作業流程說明如下：

一、提示交換結算作業

（一）本所於票據整理日下午三點三十分，整理各託收行（提示行）截至次一營業日（交換日）到期之應提示票據。

（二）本所將整理完成之應提示票據明細資料檔（格式如附錄五之一），於同日16：30至17：30置於FTP server，供提示行自行提回確認。

（三）提示行於上述時間，提回本所提供之明細檔，將之與預備提示之資料，相互核對。

（四）提示行於整理日16：30至18：00，將比對後之明細檔（格式如附錄五之二），傳送本所，完成提出作業。

（五）本所以提示行上傳之明細檔為交換結算之依據，於整理日18：00~20：00進行分類結算，並彙整出各提回行（付款行）提回票據之XML文件檔（格式如附錄五之三）與MICR格式（格式如附錄五之四）扣帳檔，置於FTP server，供各銀行提回。

（六）分類結算產生各銀行之應收應付交換差額，併入當日實體票據差額辦理清算。

（七）提回行從本所提回電子票據XML文件檔及扣帳檔後，便可進行扣帳存檔或退票處理。將應予退票之票據，製成電子退票理由單，於交換日下午三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傳送本所，進行退票交換。

（八）茲將電子票據提示交換作業時程列示如後：
電子票據提示交換作業時程表

	項          目
	時      間

	1.本所整理次營業日應提示票據
	票據整理日 15:30~16:30

	2.本所提供次營業日應提示交換明細檔供提示銀行確認
	票據整理日 16:30~17:30

	3.銀行上傳提示交換明細檔
	票據整理日 16:30~18:00

	4.電子票據分類結算
	票據整理日 18:00~20:00

	5.銀行提回
	提回電子票據MICR格式扣帳檔

電子票據XML文件檔
	票據整理日20:00至

交換日9:00

	6.送央行辦理清算
	票據交換日 9:00

	7.退票交換時間
	※參考電子票據退票交換每日作業時程

	8.電子票據抵用時間
	入帳起息
	票據交換日

	
	提取現款
	票據交換日之次一營業日


註：電子票據交換作業時間分為兩階段：

1.票據整理日：各交換銀行將客戶送存截至次一營業日到期之電子票據加以整理，於當天營業時間後提出，由本所分類結算。

2.票據交換日：即整理日之次一營業日，上述經本所分類結算之電子票據，送中央銀行辦理清算，並由付款行提回扣帳，提示行入帳起息。

二、退票交換結算作業

電子票據退票後，付款行應傳送退票理由單及電子票據之XML文件檔至本所辦理退票結算及登錄，並應提供電子票據正本樣張及退票理由單書面資料。作業流程訂定如下：

（一）電子票據及電子票據退票理由單XML文件檔作業流程

付款行從本所提回電子票據XML文件檔及電子票據扣帳檔進行扣帳處理，遇有應予退票之交換票據，應產生電子退票理由單，於規定時間內辦理退票交換作業，其作業流程如下：

1、提回行（付款行）對於所提回之交換票據應予退票者，應產生電子票據退票理由單XML文件檔（格式如附錄五之五），並加上付款行電子簽章，於票據交換日15:30~16:30間，連同電子票據XML文件檔，傳送本所辦理退票交換。前述退票理由單號碼之前二碼英文字軌，由本所統一編賦，其後六位阿拉伯數字請依序使用不得重複。本所編賦之字軌內容如下：

（1）臺灣銀行：AE（93年1月7日台票總字第0930000007號函）

（2）土地銀行：AH（93年3月1日台票總字第0930001737號函）

（3）合作金庫銀行：AC（92年12月3日台票總字第0920008346號函）

（4）第一銀行：AG（93年1月28日台票總字第0930000821號函）

（5）華南銀行：AA（92年9月24日台票總字第0920006280號函）

（6）彰化銀號：AF（93年1月20日台票總字第0930000722號函）

（7）國泰世華銀行：AI（93年3月16日台票總字第0930002185號函）
（8）兆豐銀行：AD（92年12月4日台票總字第0920008433號函）

（9）臺灣中小企業銀行：AJ（93年4月28日台票總字第0930003494號函）
2、本所將各退票銀行提出電子票據及電子退票理由單之XML文件檔，與本所留存之提示資料檔比對，檢核文件格式內容與退票資料無誤後，分類整理，並產生退票交換應提回之電子退票理由單資料、退票提回明細資料檔(檔案格式如附錄五之六)，供原提示銀行提回，惟對於退票資料檢核有誤者，本所不列入結算，並發出主動訊息通知付款行。

3、本所分類結算後，所產生之應收應付交換差額併入當日實體退票交換應收應付差額計算，於17：00送中央銀行辦理清算。

4、本所將該等電子票據及電子退票理由單之XML檔案重行置入電子票據集保資料庫，登錄該等電子票據之票況為退票，並將電子退票理由單資料轉匯入本所退票主檔，與實體退票合併納入票信管理。

5、原提示行提回退票明細檔與電子退票理由單及電子票據之資料，應依據提回退票交換明細檔，執行帳務處理，並通知提示人。

6、茲編訂電子票據退票交換作業時程表如下：
電子票據退票交換作業時程表

	項        目
	時間(票據交換日)

	1.銀行提出電子退票理由單與電子票據之XML文件檔
	15:30~16:30

	2.退票資料分類結算
	16:30

	3.送央行辦理清算
	17:00

	4.交換所電子票據退票系統登錄
	17:40

	5.銀行提回退票交換明細檔 及

 電子退票理由單與電子票據之資料檔
	17:00~19:00


註：本項作業與實體票據退票交換作業採分別辦理。

（二）電子票據及電子票據退票理由單書面資料作業流程

1、書面資料格式

（1）書面電子票據正本樣張部分

A、以A4紙張直向列印，資料範圍、字體大小、顏色不拘，由付款銀行自行訂定，但不得超出A4紙張範圍。

B、A4紙張上方，應列印票據法定要項（比照紙本票據正面）。

C、A4紙張下方，應依本所登錄時間，依序列印背書轉讓、存入託收、撤票、退回、融資及取消融資等登錄資料（比照紙本票據背面）。如該退票之電子票據無上述背書轉讓等登錄紀錄，則標示「本票據無簽發登錄以外之登錄資料」。

D、資料內容及格式詳如附圖1、附圖2。

（2）書面電子票據退票理由單部分

A、以A4紙張直向列印，資料範圍、字體大小、顏色不拘，由付款銀行自行訂定，但以不超出A4紙張上半部為限。

B、列印項目及排序方式應完全比照實體票據退票理由單，一式三聯。

C、書面電子票據退票理由單左下角各聯用途之標示文字列示如下：

（A）第一聯：「本聯由退票行送交票據交換所列管」。

（B）第二聯：「本聯由退票行併電子票據正本樣張裝訂一起，送交提示行一併退予提示人」。

（C）第三聯：「本聯由退票行留存備查」。

D、資料內容及格式詳如附圖3。

2、電子票據退票後，由退票行之各分行自行列印電子票據正本樣張及退票理由單書面資料，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第一聯由退票銀行加蓋單位及有權人員簽章後，遞送至當地本所總（分）所之收件箱，由本所各分所轉送至本所總所統一列管。

（2）第二聯與電子票據正本樣張裝訂一起，由退票銀行於前兩項書面資料加蓋單位及有權人員簽章後，依下列方式遞送：

A、退票銀行與提示銀行同屬當地本所總（分）所轄區之退票，退票銀行應於規定時間內，將電子票據正本樣張及退票理由單書面資料送交提示銀行（人工交換地區），或投入當地本所總（分）所設置之提示銀行保管箱（MICR交換地區）。

B、退票銀行與提示銀行分屬本所不同總（分）所轄區之退票，退票銀行應將電子票據正本樣張及退票理由單書面資料連同「提出跨所電子票據退票明細表」（如附圖4）一式三聯，依提示銀行所屬之本所總（分）所別分別裝袋（不封袋），於規定時間送交當地本所總（分）所。

（3）第三聯由退票銀行留存。

3、提示銀行除依照現行流程提回電子退票理由單與電子票據XML文件檔外，應另將放置於當地本所總（分）所保管箱內之電子票據正本樣張及退票理由單書面資料提回，送交執票人。

4、如重行提示發生退票時，退票銀行除應於電子票據正本樣張及退票理由單書面資料加蓋「重行提示」章外，其餘比照前述各項說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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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登錄資料至退票日（  年  月  日）止；退票日後之登錄資料應向台灣票據交換所查詢。

2.書面電子票據之登錄資料與台灣票據交換所登錄資料如有不符，以台灣票據交換所登錄資料為準。

3.簽發登錄以外之登錄資料：

序號     登錄項目     登錄日期            備註

（1）    背書轉讓    2008/08/20     受讓人B234567890

（2）    背書轉讓    2008/08/21     受讓人C123456789

（3）    退回        2008/08/21     被退回人B234567890

（4）    融資        2008/08/25     備償專戶帳號2345678901

（5）    取消融資    2008/08/30

（6）    存入託收    2008/08/31     託收帳號1234567890

（7）    撤票        2008/09/01

以下空白     

退票行

代號及簽章

說明：

1.登錄資料至退票日（ 年 月 日）止；退票日後之登錄資料應向台灣票據交換所查詢。

2.書面電子票據之登錄資料與台灣票據交換所登錄資料如有不符，以台灣票據交換所登錄資料為準。

3.本票據無簽發登錄以外之登錄資料。

以下空白

退票行

代號及簽章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票據退票理由單（1）         NO.AA12345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帳     號                          戶     名                       
票據種類                          法人存戶
負責人姓名                                 

票據號碼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票面金額                          公司或商業
統一編號           組織型態    

支票發票日       年     月     日    地     址                       

(本票到期日)                                                                                                                     

退 票 日      年     月     日   出生民前(1)國(0)       年      月      日
退票類型                         
提示行名稱                          退票行代號                       

及 代 號                          及  簽  章


退票理由及代號                                                  

本聯由退票行送交票據交換所列管



提 出 跨 所 電 子 票 據 退 票 明 細 表

年   月   日     收受交換所：            

	提 示 行
	退 票 張 數
	提 示 行
	退 票 張 數

	
	
	
	

	
	
	
	

	
	
	
	

	
	
	
	

	
	
	
	

	
	
	
	

	
	
	
	

	
	
	
	

	
	
	
	

	
	
	
	

	
	
	
	

	
	
	合 計
	張


說明：

一、退票張數：係指提示行在同一交換所全部聯行之退票總張數。

二、本表一式三聯由退票行（或票據作業中心）填具，連同電子票據正本樣張及退票理由單書面資料送當地交換所核對簽收後，一聯由當地交換所留存，一聯連同電子票據正本樣張及退票理由單書面資料送提示行所屬交換所轉交代表行（聯行），一聯交退票行（或票據作業中心）備查。

退票行(票據作業中心)

有  權  人  簽   章

柒、報表檔案作業

電子票據各項報表仍以檔案方式傳送，作業項目包括提示交換、退票交換報表檔案、批次查詢之查覆等，其檔案傳輸作業均經壓縮與加密，以達安全與傳輸迅速之目的，本所每日提供報表檔案名稱及時間如下：
一、提示交換報表
（一）第一時段產生報表

資料來源截止時間：票據整理日15:30。
提供下載時間：16:30開始。

報表檔案名稱：

各交換銀行當日應提示交換報表—供各交換銀行提示交換參考（報表編號RPT030，詳如附錄六之一）。

（二）第二時段產生報表

資料來源截止時間：票據整理日19:00（提示交換上傳截止時點）。
提供下載時間：整理日次日02:50開始--於本所批次作業完成後（依據規格書修正）。
報表檔案名稱： 

1.電子票據提示交換總結算表—本表僅提供中央銀行辦理清算依據（報表編號RPT210，詳如附錄六之二）。

2.電子票據提示交換結算表（報表編號RPT220，詳如附錄六之三）。

3.合作社及農漁會電子票據提示交換與差額明細表—僅提供合作金庫銀行（報表編號RPT240，詳如附錄六之四）。

4.電子票據提示交換彙計表（報表編號RPT270，詳如附錄六之五）。

5.電子票據提示交換清單（報表編號RPT060，詳如附錄六之六）。

二、退票交換報表

資料來源截止時間：票據交換日16:30（退票交換上傳截止時點）。
提供下載時間：17:00開始（退票交換結算完成後）。

報表檔案名稱： 

（一）電子票據退票交換總結算表—本表僅提供中央銀行辦理清算依據（報表編號RPT510，詳如附錄六之七）。
（二） 電子票據退票交換結算表（報表編號RPT520，詳如附錄六之八）。

（三）  合作社及農漁會電子票據退票交換與差額明細表—僅提供合作金庫銀行（報表編號RPT540，詳如附錄六之九）。

（四） 電子票據提回退票彙計表（報表編號RPT570，詳如附錄六之十）。

三、各項交易登錄統計報表

資料截止時間：於每日24:00整截止之各項交易登錄。
提供下載時間：次日02:50開始（於本所批次作業完成後）。

報表檔案名稱： 

（一）電子票據庫存統計報表（報表編號RPT010為交換所存查，詳如附錄七之一）。

（二） 電子票據當日交易登錄日報表（報表編號RPT040，詳如附錄七之二）。

（三）電子憑證當日異動記錄明細報表（報表編號RPT090，詳如附錄七之三）。
（四）電子憑證當日戶名差異追查報表（報表編號RPT091為交換所使用，詳如附錄七之四）
（五）電子憑證當日異動記錄統計報表（報表編號RPT100為交換所存查，詳如附錄七之五）
（六）電子票據手續費月報表—於次月一日提供（報表編號RPT710核帳，詳如附錄七之六）。

（七）電子票據資料庫累計登錄票況明細表（報表編號RPT050為交換所存查，詳如附錄七之七）。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非營業日之檔案交換，提供時間僅為第一個非營業日之02:50，於本所批次作業完成後開放，即於票據整理日24:00前截止之各項交易登錄統計報表。

（二）每日各時段所提供檔案將於次一營業日15：00前刪除，各行庫若未提回前一日檔案，本所將不予保留一律刪除。
捌、異常處理作業

參加銀行與本所線路中斷時，若在緊急之狀況下，得採用離線機制處理。

一、離線交易登錄處理範圍
當存戶已調出下列交易之票據並完成簽章送至參加銀行，準備向本所辦理登錄，因參加銀行與本所線路中斷無法完成時，參加銀行得以錄製媒體之方式，向本所辦理。其交易功能與訊息對照表如下: 
	交     易
	申請訊息
	回應訊息

	CGC1200010送存登錄
	DepECheckRq
	DepECheckRs

	CGC020020託收存入登錄
	ECheckEndrsRq2
	ECheckEndrsRs2

	CGC0500020撤票登錄
	ECheckEndrsRq2
	ECheckEndrsRs2

	CGC0700020融資登錄
	ECheckTxRq
	ECheckTxRs

	CGC0800020融資取消登錄
	ECheckTxRq
	ECheckTxRs

	CGC0600010撤銷付款委託登錄
	ECheckTxRq
	ECheckTxRs

	CGC1000010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登錄
	ECheckTxRq
	ECheckTxRs

	CGC0430020指定帳號電子票據退回背書
	ECheckEndrsRq2
	ECheckEndrsRs2

	CGC0210020指定帳號票據重行存入託收
	ECheckEndrsRq2
	ECheckEndrsRs2


處理方式: 請參考電子票據參加單位介面規格書第九章異常處理。  

二、辦理憑證狀態異動交易時線路中斷補救措施
參加銀行辦理電子憑證之廢止及暫時停用兩項交易時，如遇線路中斷，得以人工方式處理。金融業者應填妥用戶憑證之CN、序號、申請狀態（憑證廢止或暫時停用），並加蓋銀行有權人員簽章後傳真本所代為登錄。

三、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作業時線路中斷補救措施

(一) 提出時（包括提示交換或退票交換），交換銀行應將提出交換資料以電子郵件傳送本所或錄製媒體交由本所代為處理，其檔案格式同正常交換作業各項規格。

(二) 提回時（包括提示交換或退票交換），本所依線路中斷銀行之申請，將提回交換資料透過電子郵件或錄製媒體傳送線路中斷之提回行，其檔案格式同正常交換作業各項規格。

四、交換銀行電腦發生故障，無法於規定時間內參加退票交換補救措施
(一)  交換參加銀行電腦發生故障時，應於退票資料上傳本所之截止時間前三十分鐘，以書面或傳真報請本所核備，並副知各參加銀行。本所應於退票交換系統之電子公告欄公告，以供各交換銀行查閱。

(二)  該參加銀行，應於次一營業日上午九時以前，向原提示行通報退票，提示行不得拒絕受理，票款亦不得抵用。如未於次一營業日上午九時以前，通報提示行，致票款遭抵用時，應自行負責。

(三)該參加銀行應將該等退票資料列為補退票，併當日之退票傳輸至本所辦理結算。補退票之資料及退票理由單應在「非當日退票註記」欄位，以「N」註記。

五、部分地區停止上班處理措施
部分地區發生天然災害或區域性選舉等原因，依規定停止上班時，有關電子票據交換作業依據「台灣票據交換所因應部分地區停止上班各項交換及退票記錄辦理須知」（如附錄八）辦理，茲摘述如下：

(一) 總所全日正常上班時：

1.電子票據提示及退票交換﹙含停止上班地區交換單位之提示及付款票據﹚作業照常辦理。

2.電子票據業務因屬資訊化作業，並無交換區域限制，提示及退票交換照常進行時，存戶入扣帳照常辦理。
(二) 總所全日停止上班時：

電子票據提示及退票交換停止辦理。

(三) 總所上午照常上班，下午停止上班時：

比照第一款規定，惟配合中央銀行同業資金調撥清算作業系統，各項作業酌予提前辦理。

(四) 總所上午停止上班，下午照常上班時：

電子票據提示及退票交換作業照常辦理，或酌予延後辦理。
玖、其他相關事項

一、電子票據之票信管理

電子票據退票後，其票信管理方式與實體票據相同，其退票紀錄與實體票據之退票紀錄合併計算。凡合併後符合拒絕往來條件者，即作成拒絕往來戶，通告各銀行。

（一）電子票據之清償註記
電子票據退票後，凡有重行提示付訖、提存備付、或執票人將該票據退回或轉讓予發票人等清償事實者，發票人應至退票行填具書面註記申請單，繳納手續費，申請核轉交換所辦理清償註記。交換所受理清償註記之申請，審核申請註記資料無誤後，比照實體票據退票註記方式辦理。

（二）電子退票理由單內容之更正
電子退票理由單內容經發現資料有誤時，退票行應以公文向本所申請更正。本所對於資料之更正，係以附件加註方式為之，理由單之原件不予更動。惟每張電子退票理由單更改次數以五次為限。

二、電子票據登錄證明之申請、核發作業

（一）申請方式

申請人使用電子票據憑證，進入本所「電子票據查詢／登錄證明申請」網頁，依照網頁說明，向交換所申請核發登錄證明(含退票理由單)。

（二）申請內容

（1）票據本身資料 

申請人選取單張票據查詢，就查詢答覆之內容（包括該票據正面資料、相關登錄或退票理由單）申請證明。

（2）票據摘要資料
申請人進入本所網頁，選擇單張票據查詢以外之查詢項目，就查詢答覆之內容（包括：票據種類、發票行、帳號、發票日期、票號、金額及票況等項）申請證明。             

  （三）證明之基準時點
交換所受理登錄證明申請，將依申請人之票據關係人身分（發票人、執票人、背書人或執行退回交易人），以其所執行之登錄，就權責範圍內，核發證明。證明之內容，以本所產生證明批次作業當時之檔案內容為依據。該等證明文件，本所將以郵寄方式送出。

（四）收費方式

本所按月統計郵寄費用及核發證明手續費。各申請人應繳之費用，將透過各申請人與往來銀行簽定之約定扣款帳號，以媒體交換方式計收。

        （五）指定受款人收款行帳號票據之收款人亦得申請登錄證明，惟須委由該收款行代為申請﹔申請人應繳之費用，亦由該指定收款行代繳。
      三、票據號碼不可重複

為配合票信管理作業，同一支票存款帳戶所簽發之票據，不論僅為實體票據或電子票據，或實體票據與電子票據同時可以簽發，其票號均不得重複。

四、電子票據名詞定義參考文件

本手冊所用名詞定義請參閱「金融業者參加電子票據交換規約」（附錄一）。

五、適用實體票據交換相關規範

本所訂定實體票據提示交換或退票交換作業手冊中之相關規範，適用於電子票據交換作業。

拾、附錄

一、金融業者參加電子票據交換規約     

台灣票據交換業務發展基金會92年8月21日第1屆第2次臨時董事會決議通過

中央銀行92年9月22日台央業字第0920053242號函同意備查

台灣票據交換所92年9月24日台票總字第0920006289號函通知各交換單位
台灣票據交換業務發展基金會95年5月23日第2屆第3次董事會修正通過

中央銀行95年6月23日台央業字第0950033641號函同意修正第二條、第三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之一、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二條之一條條文

台灣票據交換所95年7月3日台票總字第0950005953號函通知各交換單位

台灣票據交換業務發展基金會96年8月28日第2屆第8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中央銀行96年11月2日台央業字第0960045650號函同意備查

台灣票據交換所96年11月9日台票總字第0960008394號函通知各交換單位

台灣票據交換業務發展基金會97年10月28日第2屆第13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中央銀行97年11月26日台央業字第0970052702號函同意備查修正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二條條文

台灣票據交換所97年12月17日台票總字第0970009898號函通知各交換單位

台灣票據交換業務發展基金會98年2月24日第3屆第2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中央銀行98年3月12日台央業字第0980013809號函同意備查修正第三條條文

台灣票據交換所98年3月19日台票總字第0980001927號函通知各交換單位

第一章   總則

（訂定依據）

第一條  本規約依中央銀行管理票據交換業務辦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訂定之。

(用詞定義)

第二條  本規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電子票據：指以電子方式製成之票據，包括電子支票、電子本票及電子匯票。

二、實體票據：指以書面製成之票據，包括支票、本票及匯票。
三、數位簽章：指將電子文件以數學演算法或其他方式運算為一定長度之數位資料，以簽署人之私密金鑰對其加密，形成電子簽章，並得以公開金鑰加以驗證者。

四、電子憑證：指載有簽章驗證資料，用以確認簽署人身分、資格之電子形式證明。 

五、身分識別碼：指存放於電子憑證上之憑證機構代號及憑證號碼，或該憑證上之使用者識別碼，用以辨識使用者之身分、資格。

六、帳戶識別碼：指支票存款戶之開戶基本資料，予以雜湊運算並以私密金鑰對其加密所得到之值。

七、委託付款識別碼：指發票人依往來金融業者之規定，以身分識別碼或帳戶識別碼，作為委託金融業者付款之依據。

八、集中登錄保管：指發票人簽發電子票據，經付款行驗符其委託付款識別碼後，由付款行傳送台灣票據交換所（以下簡稱本所）保管，該票據之背書轉讓、融資、取消融資、存入託收、撤票、撤銷付款委託、取消撤銷付款委託、退回、作廢、贖回、提示交換、退票交換及受司法或行政機關所發之執行命令等各項登錄，均由本所處理。
九、電子票據共用系統(以下簡稱共用系統)：指本所為使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參加電子票據交換業務金融業者之存戶，得以指定帳號(應含金融業者代號)之方式收受電子票據，並由受款行提出交換而建置之作業系統。該系統之作業方式分為連線及非連線二種。
十、電子票據存入託收：指將電子票據存入往來金融業者，委託其為付款之提示。

十一、電子票據融資：指電子票據執票人以電子票據，向其往來金融業者辦理借款之謂。

十二、電子票據撤票：指電子票據執票人申請撤銷存入託收之謂。
十三、電子票據作廢：指電子票據執票人申請放棄該電子票據權利之謂。

十四、電子票據退回：指電子票據執票人申請將該電子票據退回前手之謂。

十五、電子票據附加檔案：指電子票據之發票人於簽發票據時，所附加有關該票據相關訊息之檔案。
十六、電子票據退票理由單：指以電子方式製成之退票理由單。
十七、電子票據贖回：指電子票據退票後，發票人因清償票款或其他理由經受款人退回或經執票人背書轉讓成為被背書人時，本所即視該票據已贖回，發票人不得就該票據再申辦各項登錄。

十八、使用電子票據：指電子票據之發票人或執票人依本規約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六條之規定，所進行之各項行為。

（參加電子票據交換之申請手續）

第三條  凡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金融業者，申請參加電子票據交換，應以開辦電子票據業務與否，分別完成下列手續，本所始同意其參加交換：

一、開辦電子票據業務者，應經電子票據業務交換安全控制審查小組檢核該金融業者之軟硬體、檔案資料及連線維護作業等安控機制均已完成，經測試合格，並將其電子憑證資料留存本所。

二、未開辦電子票據業務而以加入本所共用系統方式，參加電子票據交換之金融業者，經本所測試合格後，將其共用系統專用之電子憑證資料及私密金鑰留存本所。

依前項第一款申請參加電子票據交換者，應與申請使用電子票據之存款戶，簽署「電子票據往來約定書」。但依前項第二款申請參加交換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電子票據業務交換安全控制審查小組之成員，由本所人員、學者專家及開辦電子票據業務之金融業者指派代表九至十三人組成，並由本所之代表擔任召集人。

(票信管理)

第四條   電子票據之退票紀錄，與實體票據退票紀錄合併計算。其退票註記方式、票信資料管理，與實體票據同。

第二章   電子憑證

（憑證之限定）

第五條  存款戶使用電子票據所需電子憑證，應向開辦電子票據業務之金融業者辦理註冊，並以該金融業者為憑證註冊銀行，與其約定使用於電子票據。 

前項電子憑證應以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所評選之金融最高層憑證機構下屬之用戶憑證機構所核發者為限。

（憑證註冊、登記）

第六條  開辦電子票據業務之金融業者受理存款戶申請使用電子票據時，應核對存款戶之身分證件，檢視其有無使用電子票據所需之電子憑證，據以辦理電子憑證之登記或註冊作業。辦理電子憑證登記作業之金融業者，即為登記銀行。
前項憑證及帳戶相關資料，金融業者應傳送本所建檔，未經建檔者，不得用於電子票據業務。

（憑證申請及異動事由之建檔）

第七條  電子憑證之申請、暫時停用、恢復使用、更新及廢止等事由，應由憑證註冊銀行即時將資料傳送本所建檔，並於建檔完成時生效。
前項事由如因可歸責於憑證註冊銀行未即時傳送本所建檔致生損害時，應由憑證註冊銀行負損害賠償責任。

（憑證廢止後之再申請）

第八條  存款戶廢止其電子憑證後，如需申請與原電子憑證使用者識別碼相同之憑證時，應至原憑證註冊銀行辦理。該銀行應檢核新憑證之申請人與原憑證之身分相符後，始得同意申請人選取與原電子憑證相同之使用者識別碼。

（電子票據終止使用之程序）

第九條  已簽署「電子票據往來約定書」之存款戶終止使用電子票據時，應向其往來金融業者申請辦理，該金融業者應即將該訊息傳送本所建檔。但於本所建檔前已完成之各項登錄，仍為有效。

 (電子票據終止使用憑證之效力)

第十條  存款戶依前條規定終止使用電子票據後，其電子憑證效力如下：

一、由電子憑證註冊銀行將終止使用電子票據之訊息傳送本所建檔者，其憑證即喪失使用電子票據之效力，但若於註冊銀行以同一張電子憑證尚簽有其他電子票據往來約定書而有其他電子票據帳戶時，該憑證對於尚未終止之其他電子票據帳戶仍有使用之效力。 

二、由電子憑證註冊銀行以外之登記銀行將終止使用電子票據之訊息傳送本所建檔者，其電子憑證僅於該終止之電子票據帳戶喪失使用之效力。

第三章  核發及簽發電子票據

（空白票據之核發）

第十一條  金融業者核定支票存款戶可使用空白電子票據之起迄號碼後，應將空白票據存置於金融業者端。但支票存款戶經本所通報拒絕往來者，該金融業者應即將已核定尚未簽發之空白票據取消。
前項票據指劃平行線支票、委託金融業者付款之匯票及委託金融業者擔當付款之本票。但匯票及本票以定日付款者為限。

（應記載事項及受款人記載方式）

第十二條  電子票據之應記載事項與實體票據同。但受款人之欄位不得空白，且以單一受款人為限，其記載方式分為下列二種：

一、記載受款人身分識別碼者。

二、記載受款人指定帳號者(以下簡稱指定帳號電子票據)。

電子票據除前項應記載事項外，得另加註電子信箱號碼。 

（簽章方式）

第十三條  電子票據之簽名或蓋章，應以數位簽章為之。

（禁止更改）

第十四條  發票人於電子票據經付款行驗符各項要件後，不得變更票據內容。
電子票據集中登錄保管之各項登錄，一經傳送往來金融業者驗符各項要件後，即不得變更內容。

（幣別）

第十五條  電子票據以新臺幣付款者為限。但經主管機關核定以外國貨幣付款之票據，不在此限。

（附加檔案之傳送）

第十六條  發票人於簽發電子票據，得連同附加檔案經付款行傳送本所，並由本所將該附加檔案依票載之電子信箱號碼，代為傳送受款人。如遭退件適用本規約第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

前項附加檔案，本所不予保留。如因不可歸責於本所之事由，致遭電腦病毒或竄改者，本所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四章   電子票據登錄

（集中登錄保管）

第十七條  發票人及執票人應將所簽發及所收受之電子票據，委由本所集中登錄保管。

本所於電子支票票載發票日屆滿一年或電子本票、電子匯票到期日屆滿三年時，得將所保管之電子票據錄製媒體，另行保管十五年後銷毀。

（電子票據簽發登錄）
第十八條  發票人簽發電子票據後，應通知受款人，並將電子票據傳送付款行。付款行於驗符電子票據形式要件及發票人之委託付款識別碼後，向本所申辦簽發登錄，完成簽發手續。
本所應將前項票據依票載之電子信箱號碼通知受款人。如該電子信箱號碼不存在致遭退件時，本所應將該訊息通知付款行，並由付款行轉知發票人。

電子票據以本所完成登錄之時間，為受款人取得票據之時間。

（指定帳號電子票據之登錄）

第十九條  指定帳號電子票據之登錄，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發票人簽發指定帳號電子票據，應先取得該指定受款人願將該電子票據存入指定帳號之承諾，始得為之。
二、開辦電子票據業務或參加共用系統連線之金融業者為前款票據之收款行時，應即檢核該指定帳號存在與否，並於確認該帳號後即由本所辦理存入託收登錄。

三、參加共用系統之非連線金融業者為第一款票據之收款行時，本所即先予辦理存入託收登錄，但該金融業者應於該電子票據提示交換前檢核帳號是否存在。帳號不存在時，由該金融業者辦理退回登錄。

四、指定帳號電子票據除得由收款行依該指定受款人授權代為申辦退回登錄及重行提示外，不得代為申辦本規約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六條之各項登錄。

五、指定帳號電子票據經退回者，發票人即不得再申辦各項登錄。

（電子票據背書轉讓登錄）

第 二十 條  電子票據之背書轉讓，應以轉讓單一被背書人為限。背書人應於票據上簽章及記載被背書人之身分識別碼，加註被背書人電子信箱號碼，並通知被背書人，再經往來金融業者向本所申辦背書轉讓登錄。同一張票據之背書轉讓，以五次為限。

本所受理背書轉讓登錄後，準用本規約第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通知被背書人。

（電子票據存入託收登錄）

第二十一條  電子票據之請求付款，應先由執票人於票據上簽章後，經往來金融業者向本所申辦存入託收登錄。

電子票據之重行提示，準用前項之規定。

（電子票據融資、取消融資登錄）

第二十二條  電子票據之融資，得由執票人於票據上簽章後，再向往來金融業者申辦。經核准並經本所為融資登錄之票據，非經取消融資登錄，執票人不得再申辦背書轉讓登錄。

融資行於執票人清償融資款項或其他原因，得向本所申辦取消融資登錄。

（電子票據作廢登錄）

第二十三條  電子票據之作廢，應由執票人於票據上簽章後，經往來金融業者向本所申辦作廢登錄。但已辦妥融資或存入託收登錄者，應先完成取消融資或撤票登錄，始可辦理作廢。

前項經作廢之票據不得再申辦各項登錄。
(電子票據退回登錄)

第二十四條  電子票據之退回，除本規約第十九條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規定外，應由執票人於票據上簽章後，經往來金融業者向本所申辦退回登錄。

前項退回前手之票據，該前手仍得申辦各項登錄。但前手為發票人者，則不得再申辦各項登錄。
（電子票據撤銷付款委託、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登錄）

第二十五條  電子票據發票人申請撤銷付款委託、取消撤銷付款委託時，應向付款行申辦。

金融業者受理前項申請時，應傳送該訊息至本所，辦理登錄作業。

(電子票據撤票登錄)

第二十六條  金融業者受理電子票據執票人申請撤票時，應於票據上簽章。同一張票據之撤票，以五次為限。但金融業者依據本規約第三十三條規定傳送本所提示交換後，即不得受理執票人申辦撤票登錄。

(執行命令登錄)

第二十七條  本所於受司法或行政機關對已登錄之電子票據所發之執行命令時，應辦理其相關執行之登錄，於執行命令撤銷前，不得辦理其他各項登錄。

（登錄完成）

第二十八條  電子票據各項登錄完成時間，以本所登錄者為準。

第五章   檢核及驗章

（電子票據登錄之檢核及簽章）

第二十九條  金融業者受理存款戶申辦電子票據各項登錄時，經驗符其憑證資料或身分後，應對其申辦之訊息簽章，再傳送本所辦理。

（檢核身分之依據）

第 三十 條  本所及金融業者於電子票據各項登錄作業中，應以數位簽章及身分識別碼，為檢核其票據關係人身分之依據。

本所及金融業者，就前項電子票據各項登錄作業，應互以其數位簽章為檢核身分之依據。

（驗章依據）

第三十一條  付款行辦理電子票據驗章，應以發票人簽發票據時留存於付款行之委託付款識別碼，為檢核其票據上數位簽章之依據。

（委託付款識別碼之變更）

第三十二條  委託付款識別碼變更，原識別碼應自付款行核准變更之日起以新識別碼取代。但取代前經本所完成之各項登錄，仍為有效。

第六章   票據交換

（提示交換）

第三十三條  金融業者於存入託收之電子票據到期時，應於規定時間內將提示交換清單檔傳送本所辦理提示交換。

因可歸責於金融業者之事由，未辦理前項交換，致執票人權益受損時，該金融業者應自負相關責任。本所得依「台灣票據交換所票據交換參加規約」第二十五條規定，予以處理。

（退票交換）

第三十四條  付款行提回電子票據，如有應予退票者，應即製作電子票據退票理由單並簽章後，連同電子票據於規定時間內傳送本所辦理退票交換。
金融業者於提示交換並結算提回後，始發現指定帳號不存在時，應以書面通知付款行辦理退票。

(書面電子票據及退票理由單)

第三十五條  付款行辦理前條退票交換時，應另製作書面電子票據及一式三聯之書面電子票據退票理由單，書面電子票據及電子票據退票理由單之格式，由本所訂定。

前項書面電子票據之正面應包含票據法定要項，背面應依登錄（包括：背書轉讓、存入託收、撤票、退回、融資及取消融資等）資料之先後次序，依序逐筆表示。

第一項書面電子票據退票理由單，應加蓋單位及有權人員簽章後，第三聯由付款行留存；第二聯連同所退書面電子票據退還原提示行，再轉交執票人；第一聯送交當地之本所總(分)所。

（部分地區停止辦公之作業處理）

第三十六條  部分地區停止辦公時，金融業者辦理電子票據之提示交換、退票交換及存戶入、扣帳作業，依照本所訂定之「台灣票據交換所因應部分地區停止上班各項票據交換及退票紀錄作業須知」辦理。

第七章 登錄資料查詢及證明

（登錄資料查詢）

第三十七條  電子票據各項登錄資料之查詢，僅限票據關係人、付款行及託收行始得為之。

本所提供前項登錄資料查詢，應依本所訂定之電子票據查詢須知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電子票據書面證明）

第三十八條  電子票據發票人、背書人及執票人得向本所申請電子票據登錄及其相關退票理由單證明。

指定帳號電子票據之受款人，如需申請前項證明時，得委託該指定帳號之收款行代為申請。

第八章   附則

（備援及異常狀況處理）

第三十九條  本所應建置備援系統，於電子票據作業系統故障時，即時啟動。

金融業者於系統無法與本所連線時，應將所受理之各項電子票據登錄資料彙整後，依據本所異常狀況處理程序辦理。

（手續費計收標準）

第 四十 條  本所得就電子票據業務所提供之各項服務收取手續費。

前項收費標準由本所訂定，報請中央銀行核備後實施。
（相關作業須知、手冊）

第四十一條  本所因電子票據業務需要，得訂定相關作業須知及作業手冊，報請中央銀行核備後實施。

（訂定及修正程序）

第四十二條  本規約經洽商本所諮詢委員會意見並由董事會決議通過，陳報中央銀行核備後，經本所通知各參加單位即生效力；修正時亦同。

二、電子票據往來約定書（範本）

中央銀行業務局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台央業字第○九二○○五三二四二號函同意備查

存款戶          （以下簡稱甲方，帳號         ）與金融業者                （以下簡稱乙方），茲依電子簽章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同意相對人得以電子文件為表示方法、作成票據、以電子簽章為簽名或蓋章，並同意就簽發、收受、提示等使用電子票據相關事項，約定條款如下，以資遵守：

(法律之適用)

第 一 條  電子票據，除本約定書另有約定者外，適用票據法之規定。

(定義)

第 二 條  用詞定義

一、電子票據：指以電子方式製成之票據，包括電子支票、電子本票及電子匯票。

二、實體票據：指以書面製成之票據，包括支票、本票及匯票。
三、數位簽章：指將電子文件以數學演算法或其他方式運算為一定長度之數位資料，以簽署人之私密金鑰對其加密，形成電子簽章，並得以公開金鑰加以驗證者。

四、電子憑證：指載有簽章驗證資料，用以確認簽署人身分、資格之電子形式證明。 

五、身分識別碼：指存放於電子憑證上之憑證機構代號及憑證號碼，或該憑證上之使用者識別碼，用以辨識使用者之身分、資格。

六、帳戶識別碼：指甲方之開戶基本資料，予以雜湊運算並以私密金鑰對其加密所得到之值。
七、委託付款識別碼：指甲方以身分識別碼(帳戶識別碼)，作為委託乙方付款之依據。

八、集中登錄保管：指甲方簽發之電子票據，經乙方驗符其委託付款識別碼並加上簽章後，由乙方傳送台灣票據交換所（以下簡稱交換所）保管後，該票據之背書轉讓、融資、取消融資、存入託收、撤票、撤銷付款委託、取消撤銷付款委託、退回、作廢、贖回、提示交換及受司法或行政機關所發之執行命令等登錄，均由交換所處理。
九、電子票據存入託收：指將電子票據存入往來金融業者，以請求付款之謂。

十、電子票據融資：指電子票據執票人以電子票據，向乙方辦理借款之謂。

十一、電子票據撤票：指電子票據執票人申請撤銷存入託收登錄之謂。
十二、電子票據作廢：指電子票據執票人因債權已獲清償或其他理由，申請放棄該電子票據權利之謂。
十三、電子票據退回：指電子票據執票人因拒絕收受該電子票據，申請將該電子票據退回前手之謂。

十四、電子票據附加檔案：指甲方簽發電子票據時，所附加有關該票據相關訊息之檔案。

十五、電子票據退票理由單：指以電子方式製成之退票理由單。
(憑證之限定)

第 三 條  甲方使用電子票據所需之電子憑證，應向乙方或其他參加電子票據交換之金融業者辦理註冊，並以其為憑證註冊中心銀行，與其約定使用於電子票據。

(憑證登記、註冊）

第 四 條  甲方申請使用電子票據時，乙方應核對其身分證件，並檢視其是否具有使用電子票據所需電子憑證，再據以辦理電子憑證之登記或註冊作業。

(憑證異動事由之登錄)

第 五 條  甲方電子憑證之申請、暫停使用、恢復使用、更新及廢止等憑證異動事由，應自電子憑證註冊中心銀行同意並傳送交換所登錄完成後生效。

乙方如為甲方之憑證註冊中心銀行，於受理甲方前項之憑證異動事由時，如因可歸責於乙方未即時傳送交換所建檔，致生損害時，應由乙方負損害賠償責任。

(憑證廢止後之再申請)

第 六 條  甲方廢止電子憑證後，如需重新申請與原電子憑證使用者識別碼相同之憑證時，應至原憑證註冊中心銀行申請。

乙方如為甲方原憑證註冊中心銀行，應檢核甲方與原憑證之身分是否相符，始得同意甲方選取與原電子憑證相同之使用者識別碼。

(簽發票據之限制)

第 七 條  甲方應為支票存款戶，始得簽發電子票據。

甲方簽發之電子支票，應以劃平行線支票為限。簽發電子匯票及電子本票，應以委託金融業者付款之匯票及委託金融業者擔當付款之本票，並均以定日付款者為限。

(應記載事項)

第 八 條  電子票據之應記載事項與實體票據同。但受款人之欄位不得空白，並以記載受款人之身分識別碼為之，另加註電子信箱號碼，且以單一受款人為限。

前項受款人之身分識別碼得以指定受款人收款行帳號代之。不適用本約定書第十一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之規定。

(簽章方式)

第 九 條  電子票據之簽名或蓋章，應以數位簽章為之。

(集中登錄保管及取得票據時間)

第 十 條  甲方同意將所簽發及所收受之電子票據，委由交換所集中登錄保管。

交換所代甲方收受電子票據並登錄完成時，為甲方取得票據之時間。

(發票登錄及限制)

第十一條  甲方簽發電子票據後，應通知受款人並將電子票據傳送乙方。乙方於驗符電子票據形式要件及甲方之委託付款識別碼後，將之傳送交換所辦理集中登錄保管，甲方不得取回。

甲方簽發之電子票據，如未加註受款人身分識別碼、受款人未具有使用電子票據所需電子憑證或其他原因，致交換所拒絕登錄並退回乙方時，乙方應通知甲方未完成簽發。

(禁止更改)

第十二條  甲方簽發電子票據於傳送乙方驗符後，即不得變更票據內容。

甲方申辦電子票據集中登錄保管之各項登錄，一經傳送乙方驗符後，即不得變更該內容。

(背書轉讓登錄及限制)

第十三條  甲方就其所收受之電子票據申辦背書轉讓登錄時，應於票據上簽章及記載被背書人之身分識別碼，加註被背書人電子信箱號碼，並通知被背書人。

甲方於前項背書轉讓時，應以轉讓單一被背書人為限。如未記載被背書人之身分識別碼或被背書人未具有使用電子票據所需電子憑證者，無法完成背書轉讓登錄。同一張票據之背書轉讓，以五次為限。

(存入託收登錄)

第十四條  甲方就其所收受之電子票據申辦存入託收登錄時，應先於票據上為請求付款之簽章。重行提示亦同。

(融資登錄)

第十五條  甲方就其所收受之電子票據向乙方申請期票融資時，得於票據上為申請融資之簽章後為之。經乙方核准並為融資登錄之票據，非經取消融資，甲方不得辦理背書轉讓登錄。

甲方於前項融資之票據到期前，清償融資款項，得向乙方申辦取消融資登錄。

(作廢登錄)

第十六條  甲方就其所收受之電子票據申辦作廢登錄時，應於票據上為申請作廢之簽章。但已辦妥融資或存入託收登錄者，應先完成取消融資或撤票登錄。

前項經作廢之票據不得再行申辦各項登錄。

(退回登錄)

第十七條  甲方就其所收受之電子票據申辦退回登錄時，應於票據上為申請退回之簽章。

甲方簽發之電子票據經退回時，不得就該票據再行申辦各項登錄。但甲方所背書轉讓之票據經退回時，仍得就該票據再行申辦各項登錄。

(撤票登錄)

第十八條  甲方就其所收受之電子票據申辦撤票登錄，不得於乙方傳送交換所提示交換清單檔後為之；且對同一張票據之撤票，以五次為限。

乙方受理甲方電子票據撤票，應於票據上為受理撤票之簽章。

(撤銷付款委託、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登錄)

第十九條  甲方就其所簽發之電子票據申辦撤銷付款委託、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登錄，應透過乙方向交換所辦理。

(贖回登錄)

第二十條  甲方於所簽發之電子票據退票後，因清償票款或其他理由經受款人退回或經執票人背書轉讓成為被背書人時，即視為贖回，並不得就該張票據再行申辦各項登錄。但甲方仍應至乙方繳交手續費，辦理清償註記。

(登錄完成)

第二十一條  甲方同意電子票據各項登錄之完成時間，以交換所登錄者為準。

(檢核身分之依據)

第二十二條  乙方於受理甲方電子票據各項登錄之申辦，應以甲方之數位簽章及身分識別碼，為檢核其票據關係人身分之依據。

(退票)
第二十三條  甲方託收之電子票據經退票時，乙方應將電子票據退票理由單傳送甲方。
(退票紀錄、清償註記及票信管理)

第二十四條  甲方電子票據之退票紀錄，與實體票據退票紀錄合併計算。其清償註記及票信管理，與實體票據同。

(驗章依據)

第二十五條  乙方辦理電子票據驗章，應以甲方簽發票據時留存於乙方之委託付款識別碼，為檢核其票據上數位簽章之依據。

(委託付款識別碼之變更)

第二十六條  甲方委託付款識別碼變更，原識別碼應自乙方同意變更之日起以新識別碼取代。但取代前經交換所完成之各項登錄，仍為有效。

(電子票據業務之終止)

第二十七條  甲方欲終止本約定書時，應向乙方申辦終止使用電子票據。乙方應即將甲方終止其電子憑證使用於電子票據之訊息，傳送交換所建檔。

前項情形，如乙方為其電子憑證註冊中心銀行，且甲方未以該同一張電子憑證與乙方簽有其他電子票據往來約定書者，該張經交換所建檔終止使用之電子憑證，在未經甲方與乙方重新簽訂電子票據往來約定書前，無法在各金融業者使用於電子票據。但交換所建檔終止使用前所完成之各項登錄，仍為有效。
(登錄查詢)

第二十八條  甲方同意將其所簽發或收受之電子票據各項登錄資料，由交換所提供票據關係人、乙方及提示行查詢。

(手續費)

第二十九條  甲方使用電子票據相關業務事項，同意依據乙方訂定之收費標準繳納手續費。並同意乙方自甲方開設於乙方之第           號帳戶內扣款。

甲方直接由交換所獲取之各項服務，於交換所訂定各該項服務之收費標準且經中央銀行核備並公告實施後，同意交換所循媒體交換(ACH)管道，悉自甲方與其電子憑證註冊中心銀行約定之存款戶中扣款；乙方如為甲方之電子憑證註冊中心銀行，甲方應填妥左列資料，由乙方建立授權扣款檔，以利扣款。

	發動者
	台灣票據交換所

	發動者統一編號
	一五六三九八七○

	交易代號
	五五二

	交易項目
	電子票據服務費

	約定之扣款帳號及原留印鑑
	

	存戶統一編號(自然人為身分證統一編號，公司為營利事業統一編號，非營利法人為稅捐稽徵機關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用戶號碼（即存戶統一編號）
	


(未盡事宜之補充)

第三十條  本約定書未盡事宜，悉依據中央銀行管理票據交換業務辦法、金融業參加電子票據交換規約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立約人        甲方

乙方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三、電子票據登錄作業票況條件檢核表


附註：

註1. 存入託收及融資票據退票後，可辦理重行提示登錄。

註2. 退票後自動解除存入託收。

註3.補退票仍可執行。

說明：
1.「票據現況」指票據目前的票況，可能與「特殊登錄現況」並存。

2.打「V」者表示在目前的「票據現況」下，本所可執行對應之「登錄項目」。打「X」者表示在目前的「票據現況」下，本所不可執行對應之「登錄項目」。惟若「票據現況」與「特殊登錄現況」並存時，則以「特殊登錄現況」所對應之可否辦理登錄項目為優先。

3.電子票據退票後，發生退回或轉讓回發票人之登錄時，本所於登錄退回或轉讓後，電子票據業務系統即自動登錄為「贖回」。

四、電子票據登錄資料查詢須知

一、台灣票據交換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辦理電子票據登錄資料查詢，依據「金融業者參加電子票據交換規約」第三十九條之規定，訂定本須知。

二、電子票據關係人(指發票人、執票人、背書人及執行退回交易人，以下簡稱查詢人)查詢電子票據登錄資料時，應憑使用於電子票據業務之電子憑證，進入本所網站(www.twnch.org.tw)，依本所網頁說明之程序辦理。

電子票據之付款行及託收行查詢，應另依照本所訂定之「電子票據作業手冊」相關規定辦理，不適用本須知。

三、 電子票據登錄資料查詢依查詢人身分之不同，分為發票人查詢、執票人查詢、背書人查詢及執行退回交易人查詢四大類。

發票人查詢及執票人查詢可依查覆方式之不同，分為即時查覆及批次查覆兩種。背書人查詢及執行退回交易人查詢，則僅提供即時查覆。

申請即時查覆者可即時於線上查得回覆資料。但查覆資料超過一百筆者，即改為批次查覆。申請批次查覆者，本所則以電子郵件於次一營業日，查覆整批彙整之資料。

四、電子票據登錄資料查詢，其查覆之資料，包括票據種類、票據號碼、票載發票日、到期日、付款行名稱及代號、發票人帳號、金額及票況。但查詢單一票號之電子票據者，可查得該電子票據之正面及各相關登錄資料。

前項所稱票況，係指簽發、撤銷付款委託、取消撤銷付款委託、轉讓、託收、融資、取消融資、退回、撤票、提示、付訖、退票、強制執行、作廢、退票後退回發票人及退票後轉讓發票人等票據登錄狀況。
五、發票人查詢，係指發票人依其所簽發之電子票據，選擇即時或批次查覆方式，就下列選項，擇一查詢：

(一)即時查覆：

1.自查詢日起回溯一年內到期未兌付（含退票）之電子票據。

2.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來一至七日內到期之電子票據。

3.自查詢日起回溯一年內及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來一至七日內，到期未兌付（含退票）之電子票據。

4.指定單一票號之電子票據。查覆該張電子票據撤銷付款委託、取消撤銷付款委託及退票等登錄資料。該張電子票據於退回發票人、作廢、兌付及退票後退回或轉讓發票人後，可查覆該張電子票據所有登錄資料。

(二)批次查覆：

1.自查詢日起回溯一年內到期之已兌付電子票據。

2.自查詢日起回溯三年內到期未兌付（含退票）之電子票據。

3.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來一至三個月內到期之電子票據。
六、執票人查詢：係指執票人依其所收受之電子票據，選擇即時或批次查覆方式，就下列選項，擇一查詢：

(一)即時查覆：

1.自查詢日起回溯三天內登錄之電子票據。

2.自查詢日起回溯一年內到期，經其存入託收(含融資)且未提示之電子票據。

3.自查詢日起回溯一年內到期，未存入託收之電子票據。

4.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來一至七日內到期之已存入託收(含融資)電子票據。

5.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來一至七日內到期之未存入託收電子票據。

6.指定單一票號之電子票據。查覆該張電子票據有關背書轉讓、存入託收、退回、作廢、融資、取消融資、撤銷付款委託、取消撤銷付款委託、提示交換、退票、撤票等登錄資料。

(二)批次查覆：

1.自查詢日起回溯三年內到期且未兌付（含退票）之電子票據。

2.自查詢日起至未來七年內到期之電子票據。

七、背書人查詢：係指背書人依其所背書轉讓之電子票據，就下列二種選項，擇一查詢：

(一)自查詢日起回溯一年內到期，經其背書轉讓未經提示付訖之電子票據。

(二)指定單一票號之電子票據。查覆該張電子票據該背書人之所有前手及其轉讓直接後手之登錄資料。

八、執行退回交易人查詢：係指電子票據執票人因拒絕收受該張電子票據，或該張電子票據退票後經發票人清償票款而執行退回交易，依其所退回之電子票據，就下列二種需求，擇一查詢：

(一)自查詢日起回溯一年內，經其退回之電子票據。

(二)指定單一票號之電子票據。查覆該張電子票據執行退回交易人及其所有前手之登錄資料。
九、即時查覆之資料在一百筆內者，可由本所網站列印電子票據登錄資料；超過一百筆及批次查覆者，本所提供檔案下載功能。經由本所網站列印或下載之電子票據登錄資料，僅供參考。

查詢人就其查覆資料，得另申請登錄證明。

十、本所查覆之電子票據登錄資料，以票據關係人所持電子憑證之使用者識別碼為歸戶依據。

十一、本所提供之查詢及申請登錄證明，其收費標準另訂，並於報請中央銀行核備後實施。

十二、查詢及申請登錄證明之收費方式，採按月寄發查詢及申請登錄證明之明細帳單予查詢人，並依查詢人於電子票據往來約定書所指定之扣款帳號，循媒體交換(ACH)管道計收。

十三、查詢人欠繳查詢或申請登錄證明手續費逾三個月以上者，本所即暫停該查詢或申請登錄證明服務。

十四、本須知經洽商諮詢委員會意見，並由董事會決議通過，陳報中央銀行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五、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各項檔案規格
五之一、應提示交換明細檔格式

(每筆記錄結束為換行鍵值，資料碼為Big-5)

一、控制首錄：(長度80)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質
	長度
	備註

	1.
	提示銀行代號
	PRN-BK-CD
	X(07)
	7
	

	2.
	交換日
	CLRG-D
	9(08)
	8
	西元年月日

	3.
	處理日期
	PRCS-DATE
	9(08)
	8
	西元年月日

	4.
	處理時間
	PRCS-TTIME
	9(06)
	6
	Hhmmss

	5.
	檔名
	FILE-NAME
	X(20)
	20
	

	6
	filler
	filler
	X(31)
	31
	


二、明細錄：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資
	長度
	備註

	1.
	提示銀行代號
	PRN-BK-CD
	X(7)
	7
	

	2.
	交換日
	CLRG-D
	9(08)
	8
	西元年月日

	3.
	票據號碼
	CHECK-NO
	X(7)
	7
	

	4.
	付款銀行代號
	PAY-BK-CD
	X(7)
	7
	

	5.
	發票人帳號
	DRAWER-ACCT-NO
	X(9)
	9
	

	6.
	票據種類
	CHECK-TYPE
	X(2)
	2
	

	7.
	票據金額
	AMT
	9(10)
	10
	

	8.
	發票日期
	CHECK-D
	X(8)
	8
	西元年月日

	9.
	到期日期
	DUE-D
	X(8)
	8
	西元年月日

	10
	Filler
	filler
	X(4)
	4
	


三、控制尾錄：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質
	長度
	備註

	1.
	提示銀行代號
	PRN-BK-CD
	X(7)
	7
	

	2.
	交換日
	CLRG-D
	9(08)
	8
	西元年月日

	3.
	總筆數
	T-RCD
	9(7)
	7
	

	4.
	總金額
	T-AMT
	9(12)
	12
	

	5.
	filler
	filler
	X(46)
	46
	


五之二、提出提示交換明細格式

(每筆記錄結束為換行鍵值，資料碼為Big-5)

一、控制首錄：(長度80)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質
	長度
	備註

	1.
	提示銀行代號
	PRN-BK-CD
	X(07)
	7
	

	2.
	交換日
	CLRG-D
	9(08)
	8
	西元年月日

	3.
	處理日期
	PRCS-DATE
	9(08)
	8
	西元年月日

	4.
	處理時間
	PRCS-TTIME
	9(06)
	6
	Hhmmss

	5.
	檔名
	FILE-NAME
	X(20)
	20
	

	6.
	Filler
	filler
	X(31)
	31
	


二、明細錄：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資
	長度
	備註

	1.
	提示銀行代號
	PRN-BK-CD
	X(7)
	7
	

	2.
	交換日
	CLRG-D
	9(08)
	8
	西元年月日

	3.
	票據號碼
	CHECK-NO
	X(8)
	8
	

	4.
	付款銀行代號
	PAY-BK-CD
	X(7)
	7
	

	5.
	發票人帳號
	DRAWER-ACCT-NO
	X(9)
	9
	

	6.
	票據種類
	CHECK-TYPE
	X(2)
	2
	

	7.
	票據金額
	AMT
	9(10)
	10
	

	8.
	發票日期
	CHECK-D
	X(8)
	8
	西元年月日

	9.
	到期日期
	DUE-D
	X(8)
	8
	西元年月日

	10.
	Filler
	filler
	X(4)
	4
	


三、控制尾錄：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質
	長度
	備註

	1. 
	提示銀行代號
	PRN-BK-CD
	X(7)
	7
	

	2. 
	交換日
	CLRG-D
	9(08)
	8
	西元年月日

	3. 
	總筆數
	T-RCD
	9(7)
	7
	

	4. 
	總金額
	T-AMT
	9(12)
	12
	

	5. 
	filler
	filler
	X(46)
	46
	


五之三、電子電據XML文件檔格式

(每筆記錄結束為換行鍵值，資料碼為Big-5)

一、控制首錄：(長度 variable) block size=40960 maxium length=20480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質
	長度
	備註

	1.
	付款銀行代號
	PAY-BK-CD
	X(07)
	7
	

	2.
	交換日
	CLRG-D
	9(08)
	8
	西元年月日

	3.
	處理日期
	PRCS-DATE
	9(08)
	8
	西元年月日

	4.
	處理時間
	PRCS-TTIME
	9(06)
	6
	Hhmmss

	5.
	檔名
	FILE-NAME
	X(20)
	20
	


二、明細錄：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資
	長度
	備註

	1.
	電子票據
	XML
	maximumX(20480)
	variable
	電子XML文件組合格式請參考規格書第四章第8節提示交換電子票據


三、控制尾錄：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質
	長度
	備註

	1.
	付款銀行代號
	PAY-BK-CD
	X(7)
	7
	

	2.
	交換日
	CLRG-D
	9(08)
	8
	西元年月日

	3.
	總筆數
	T-RCD
	9(7)
	7
	

	4.
	總金額
	T-AMT
	9(12)
	12
	

	
	
	
	
	
	


五之四、提回電子票據MICR格式扣帳檔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質
	長度
	備註

	1
	提示銀行代號
	N-PABA
	9(08)
	8
	8

	2
	空白
	FILLER
	X(03)
	3
	11

	3
	票據號碼
	N-CHKNO
	X(07)
	7
	18

	4
	付款銀行代號
	N-RABA
	9(08)
	8
	26

	5
	空白
	FILLER
	X(05)
	5
	31

	6
	客戶帳號
	N-ACCNO
	X(09)
	9
	40

	7
	備用
	FILLER
	X(04)
	4
	44

	8
	票據交易代碼
	N-TRCO
	X(02)
	2
	46

	9
	票據金額
	N-AMT
	9(10)
	10
	56

	10
	備用
	FILLER
	X(08)
	8
	64

	11
	交換日（民國年四位）
	N-EXDATE
	9(08)
	8
	72

	12
	備用
	FILLER
	X(03)
	3
	75

	13
	
	
	
	
	

	14
	檔案最後一筆資料為CONTROL RECORD：
1 ~ 6 BYTE  提回票據總張數。

7 ~ 20 BYTE  提回票據總金額。

	15
	

	16
	
	
	
	
	

	17
	
	
	
	
	

	18
	
	
	
	
	

	19
	
	
	
	
	

	20
	
	
	
	
	


票據交易代碼為票據種類，61電子支票、71銀行擔當付款電子本票、72融資性電子商業本票、81電子匯票

補充說明：

為利確認當天無提回票據資料，本所提供付款行控制錄（CONTROL RECORD）資料，內容如下：

1.byte1-6      提回票據總張數         

2.byte7-20   提回票據總金額

3.byte21-26  系統日之時分秒（24小時制）

4.byte27-64  空白                       

5.byte65-72  系統日（民國年四位）

6.byte73-75  備用

五之五、電子票據電子退票理由單XML文件檔格式

 (每筆記錄結束為換行鍵值，資料碼為Big-5)

一、控制首錄：(長度 variable) block size=40960 maximum length=20480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質
	長度
	備註

	1.
	付款銀行代號
	PAY-BK-CD
	X(07)
	7
	

	2.
	交換日
	CLRG-D
	9(08)
	8
	西元年月日

	3.
	處理日期
	PRCS-DATE
	9(08)
	8
	西元年月日

	4.
	處理時間
	PRCS-TTIME
	9(06)
	6
	Hhmmss

	5.
	檔名
	FILE-NAME
	X(20)
	20
	


二、明細錄：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資
	長度
	備註

	1.
	電子票據
	XML
	maximumX(20480)
	variable
	電子XML文件組合格式請參考規格書第四章第8節提示交換電子票據


三、控制尾錄：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質
	長度
	備註

	1.
	付款銀行代號
	PAY-BK-CD
	X(7)
	7
	

	2.
	交換日
	CLRG-D
	9(08)
	8
	西元年月日

	3.
	總筆數
	T-RCD
	9(7)
	7
	

	4.
	總金額
	T-AMT
	9(12)
	12
	


五之六、退票提回明細檔格式

控制首錄：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質
	長度
	備註

	1
	首錄別
	RH-BOF
	X(03)
	3
	‘BOF’

	2
	資料代號
	RH-CDATA
	X(04)
	4
	‘RC01’

	3
	處理日期
	RH-TDATE
	9(08)
	8
	民國xxxxyyzz

	4
	處理時間
	RH-TTIME
	9(06)
	6
	hhmmss

	5
	發送單位代號
	RH-SORG
	9(09)
	9
	‘019990250’

	6
	接收單位代號
	RH-RORG
	9(09)
	9
	‘00’+參加銀行碼

代表行代號

	7
	備用
	RH-FILLER
	X(41)
	41
	


二、明細錄：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質
	長度
	備註

	1
	發票人帳號
	RR-CLNO
	9(09)
	9
	9

	2
	票據種類
	RR-CHTYPE
	9(02)
	2
	11

	3
	票據號碼
	RR-CKNO
	9(07)
	7
	18

	4
	票面金額
	RR-AMT
	9(15)
	15
	33

	5
	退票日（民國年四位）
	RR-RRDT
	9(08)
	8
	41

	6
	退票行代號
	RR-RBANK
	9(09)
	9
	50

	7
	退票理由代號
	RR-RRES
	9(02)
	2
	52

	8
	提示行代號
	RR-PBANK
	9(09)
	9
	61

	9
	提示人(行)存款帳號或代號
	RR-PCLNO
	9(16)
	16
	77

	10
	外埠託收單位代號
	RR-OUCO
	X(02)
	2
	79

	11
	非當日退票註記
	RR-NMARK
	X(01)
	1
	80 N:非當日退票

	註：檔案為text檔，內含ASC-II碼

新一行為hex ODOA


三、控制尾錄：

	序號
	欄位名稱
	欄位代號
	性質
	長度
	備註

	1
	尾錄別
	RT-EOF
	X(03)
	3
	‘EOF’

	2
	資料代號
	RT-CDATA
	X(04)
	4
	‘RC01’

	3
	處理日期
	RT-TDATE
	9(08)
	8
	民國xxxxyyzz

	4
	發送單位代號
	RT-SORG
	9(09)
	9
	‘019990250’

	5
	接收單位代號
	RT-RORG
	9(09)
	9
	‘00’+參加銀行碼

代表行代號

	6
	總張數
	RT-TAMOUNT
	9(08)
	8
	

	7
	總金額
	RT-TAMT
	9(15)
	15
	

	8
	備用
	RT-FILLER
	X(24)
	24
	

	
	
	
	
	
	


六、各項交換結算報表格式

六之一、應提示交換報表

	RPT030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票據當日應交換報表

	008-0000華南銀行
	交換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
	幣別：TWD

	

	付款銀行
	電子支票
	電子本票
	電子商業本票
	電子匯票
	合計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002-0000
	3
	   3,000 
	0
	　
	0
	　
	0
	　
	3
	   3,000 

	008-0000
	1
	   2,000 
	2
	   3,000 
	0
	　
	2
	   3,000 
	5
	   8,000 

	813-0000
	2
	   5,000 
	1
	   2,000 
	2
	   4,000 
	0
	　
	5
	 11,000 

	　
	　
	　
	　
	　
	　
	　
	　
	　
	　
	　

	　
	　
	　
	　
	　
	　
	　
	　
	　
	　
	　

	合計
	6
	 10,000 
	3
	   5,000 
	     2 
	   4,000 
	  2 
	   3,000 
	   13 
	 22,000 


六之二、電子票據提示交換總結算表

	RPT210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票據提示交換總結算表

	
	
	交換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
	幣別：TWD

	

	銀行代號
	提回票據﹙A﹚
	提出票據﹙B﹚
	差額 
	銀行代號
	提回票據﹙A﹚
	提出票據﹙B﹚
	差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002-0000
	3
	3,000
	3
	5,000
	2,000
	813-0000
	2
	5,000
	1
	2,000
	- 3,000

	008-0000
	1
	2,000
	2
	3,000
	1,000
	
	
	
	
	
	

	農漁會

合計
	　
	　
	　
	　
	　
	合作社

合計　
	　
	　
	　
	　
	　

	　
	　
	　
	　
	　
	　
	　
	　
	　
	　
	　
	　

	　
	　
	　
	　
	　
	　
	合計
	6
	10,000
	6
	10,000
	0


六之三、電子票據提示交換結算表

	RPT220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票據提示交換結算表

	008-0000華南銀行
	
	交換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
	幣別：TWD

	1.提回票據明細
	

	提出銀行
	張數
	金額
	提出銀行
	張數
	金額

	002-0000
	3
	　
	    3,000 
	813-0000
	1
	              2,000 

	008-0000
	1
	　
	    2,000 
	　
	　
	

	　
	　
	　
	　
	　
	　
	

	　
	　
	　
	　
	　
	　
	

	　
	　
	　
	　
	 合計 
	      5
	              7,000 

	

	2.交換差額明細

	
	提回票據
	提出票據
	應收﹙付﹚差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5
	  7,000 
	6
	  10,000 
	              3,000 


六之四、合作社及農漁會電子票據提示交換與差額明細表

	RPT240
	
	
	台灣票據交換所

	
	合作社及農漁會電子票據提示交換與差額明細表

	
	交換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
	
	    幣別：TWD

	

	銀行代號
	提回票據﹙A﹚
	提出票據﹙B﹚
	差額 
	銀行代號
	提回票據﹙A﹚
	提出票據﹙B﹚
	差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101-0000
	3
	3,000
	3
	5,000
	2,000
	606-0020
	2
	5,000
	1
	2,000
	- 3,000

	106-0000
	1
	2,000
	2
	3,000
	1,000
	
	
	
	
	
	

	
	
	
	
	
	
	
	
	
	
	
	

	
	
	
	
	
	
	
	
	
	
	
	

	合作社

合計
	4
	5,000
	5
	8,000
	3,000
	農漁會

合計
	2
	5,000
	1
	2,000
	- 3,000


六之五、電子票據提示交換彚計表

	RPT270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票據提示交換提回彙計表

	008-0000華南銀行
	
	交換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
	幣別：TWD

	

	序號
	分行代號
	電子支票
	電子本票
	電子商業本票
	電子匯票
	合計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1
	1005
	3
	3,000
	0
	
	0
	
	0
	
	3
	3,000

	2
	1016
	1
	2,000
	2
	3,000
	0
	
	2
	3,000
	5
	8,000

	3
	1038
	2
	5,000
	1
	2,000
	2
	4,000
	0
	
	5
	11,000

	
	
	
	
	
	
	
	
	
	
	
	

	
	
	
	
	
	
	
	
	
	
	
	

	合計
	
	6
	10,000
	3
	5,000
	2
	4,000
	2
	3,000
	13
	22,000


六之六、電子票據提示交換清單

	RPT060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票據提示交換清單

	008-0000華南銀行
	
	交換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
	幣別：TWD

	

	付款銀行
	電子支票
	電子本票
	電子商業本票
	電子匯票
	合計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002-0000
	3
	3,000
	0
	
	0
	
	0
	
	3
	3,000

	008-0000
	1
	2,000
	2
	3,000
	0
	
	2
	3,000
	5
	8,000

	813-0000
	2
	5,000
	1
	2,000
	2
	4,000
	0
	
	5
	11,000

	
	
	
	
	
	
	
	
	
	
	

	
	
	
	
	
	
	
	
	
	
	

	合計
	6
	10,000
	3
	5,000
	2
	4,000
	2
	3,000
	13
	22,000


六之七、電子票據退票交換總結算表

	RPT510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票據退票交換總結算表
	

	
	
	退票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
	幣別：TWD

	

	銀行代號
	提回票據﹙A﹚
	提出票據﹙B﹚
	差額 
	銀行代號
	提回票據﹙A﹚
	提出票據﹙B﹚
	差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002-0000
	3
	3,000
	3
	5,000
	2,000
	813-0000
	2
	5,000
	1
	2,000
	- 3,000

	008-0000
	1
	2,000
	2
	3,000
	1,000
	
	
	
	
	
	

	農漁會

合計
	　
	　
	　
	　
	　
	合作社

合計　
	　
	　
	　
	　
	　

	　
	　
	　
	　
	　
	　
	　
	　
	　
	　
	　
	　

	　
	　
	　
	　
	　
	　
	合計
	6
	10,000
	6
	10,000
	0


六之八、電子票據退票交換結算表

	RPT520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票據退票交換結算表
	

	008-0000華南銀行
	
	退票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
	幣別：TWD

	1.提回票據明細
	

	提出銀行
	張數
	金額
	提出銀行
	張數
	金額

	002-0000
	3
	3,000
	813-0000
	1
	2,000

	008-0000
	1
	2,000
	
	
	

	
	
	
	
	
	
	

	
	
	
	
	
	
	

	
	
	
	
	合計
	5
	7,000

	

	2.交換差額明細
	

	
	提回票據
	提出票據
	應收﹙付﹚差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5
	7,000
	6
	10,000
	3,000


六之九、合作社及農漁會電子票據退票交換與差額明細表

	RPT540
	
	
	
	台灣票據交換所
	
	

	
	
	合作社及農漁會電子票據退票交換與差額明細表

	
	
	退票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
	幣別：TWD

	

	銀行代號
	提回票據﹙A﹚
	提出票據﹙B﹚
	差額 
	銀行代號
	提回票據﹙A﹚
	提出票據﹙B﹚
	差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101-0000
	3
	3,000
	3
	5,000
	2,000
	606-0020
	2
	5,000
	1
	2,000
	- 3,000

	106-0000
	1
	2,000
	2
	3,000
	1,000
	
	
	
	
	
	

	
	
	
	
	
	
	
	
	
	
	
	

	
	
	
	
	
	
	
	
	
	
	
	

	合作社

合計
	4
	5,000
	5
	8,000
	3,000
	農漁會

合計
	2
	5,000
	1
	2,000
	- 3,000


六之十、電子票據提回退票彙計表

	RPT570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票據退票交換提回彙計表

	008-0000華南銀行
	交換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
	幣別：TWD

	
	
	
	
	
	
	
	

	序號
	分行代號
	電子支票
	電子本票
	電子商業本票
	電子匯票
	合計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1
	002-0000
	3
	3,000
	0
	
	0
	
	0
	
	3
	3,000

	2
	008-0000
	1
	2,000
	2
	3,000
	0
	
	2
	3,000
	5
	8,000

	3
	813-0000
	2
	5,000
	1
	2,000
	2
	4,000
	0
	
	5
	11,000

	
	
	
	
	
	
	
	
	
	
	
	

	
	
	
	
	
	
	
	
	
	
	
	

	合計
	
	6
	10,000
	3
	5,000
	2
	4,000
	2
	3,000
	13
	22,000


七、各項交易登錄、庫存統計報表格式

七之一、應提示交換報表

	RPT010-2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票據已辦理存入託收登錄票據統計報表

	
	庫存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
	幣別：TWD

	項目
	電子支票
	電子本票
	電子商業本票
	電子匯票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昨日累計存入託收票據
	17
	40,000
	5
	11,000
	11
	26,000
	20
	47,999

	+本日辦理存入託收票據
	23
	64,000
	4
	10,000
	6
	15,000
	14
	34,000

	-本日撤票
	0
	0
	0
	0
	1
	1,000
	0
	0

	+本日融資票據
	3
	10,000
	0
	0
	2
	7,000
	0
	0

	+本日融資退票
	0
	0
	0
	0
	0
	0
	0
	0

	-本日取消融資票據(未提示交換)
	0
	0
	0
	0
	0
	0
	1
	2,000

	-本日提示交換票據(含當日退票)
	17
	40,000
	4
	11,000
	3
	6,000
	8
	21,000

	本日變動數
	9
	34,000
	0
	-1,000
	4
	15,000
	5
	11,000

	本日累計已辦理存入託收票據
	26
	74,000
	5
	10,000
	15
	41,000
	25
	58,999


七之二、電子票據當日交易記錄報表

	RPT040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票據當日交易記錄報表

	008-0000華南銀行
	交換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00:00:01~24:00:00)
	幣別：TWD

	項目
	電子支票
	電子本票
	電子商業本票
	電子匯票
	合計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1簽發票據
	3
	3,000
	0
	
	0
	
	0
	
	3
	3,000

	2存入託收
	2
	5,000
	1
	2,000
	2
	4,000
	0
	
	5
	11,000

	3撤票
	0
	
	0
	
	0
	
	0
	
	0
	

	4融資存入
	0
	
	0
	
	0
	
	0
	
	0
	

	5取消融資
	0
	
	0
	
	0
	
	0
	
	0
	

	6轉讓
	1
	2,000
	2
	3,000
	0
	
	2
	3,000
	5
	8,000

	7退回
	0
	
	0
	
	0
	
	0
	
	0
	

	8撤銷付款委託
	0
	
	0
	
	0
	
	0
	
	0
	

	9取消撤消付款委託
	0
	
	0
	
	0
	
	0
	
	0
	

	10票據作廢
	1
	2,000
	0
	
	0
	
	0
	
	1
	2,000

	11以上合計
	
	
	
	
	
	
	
	
	
	

	12累計簽發票據總數
	
	
	
	
	
	
	
	
	
	


七之三、電子憑證當日異動記錄明細報表

	RPT090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憑證當日異動記錄明細報表

	
	交易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

	銀行代號
	交易時間
	憑證序號
	用戶ID
	使用者識別碼
	憑證有效日期
	異動項目
	變動業務項目

	　
	　
	　
	　
	　
	　
	　
	　

	　
	　
	　
	　
	　
	　
	　
	　

	　
	　
	　
	　
	　
	　
	　
	　

	　
	　
	　
	　
	　
	　
	　
	　


異動件數共      件

七之四、電子憑證當日戶名差異追查報表

	RPT091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憑證當日戶名差異追查報表

	
	交易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

	銀行代號
	交易時間
	憑證序號
	用戶ID
	使用者識別碼
	憑證有效日期
	檔內戶名
	變動戶名

	　
	　
	　
	　
	　
	　
	　
	　

	　
	　
	　
	　
	　
	　
	　
	　

	　
	　
	　
	　
	　
	　
	　
	　

	　
	　
	　
	　
	　
	　
	　
	　


差異件數共    件

七之五、電子憑證當日異動記錄統計報表
	RPT100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憑證當日異動記錄統計報表
	

	
	
	交易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
	

	異動項目
	件數

	登錄/變更業務電子票據客戶憑證資料
	

	終止電子票據客戶憑證
	

	電子票據客戶憑證解禁
	


 七之六、電子票據手續費月報表

	RPT710
	
	台灣票據交換所

	
	
	電子票據手續費月報表

	008-0000華南銀行
	交易年月：92年00月

	

	日期
	項目
	張數
	金額
	每日小計

	
	
	
	
	張數
	金額

	1日
	提出交換
	3
	9
	7
	25

	　
	提回交換
	4
	16
	
	

	2日
	提出交換
	3
	9
	7
	25

	　
	提回交換
	4
	16
	
	

	3日
	提出交換
	3
	9
	7
	25

	　
	提回交換
	4
	16
	
	

	4日
	提出交換
	3
	9
	7
	25

	　
	提回交換
	4
	16
	
	

	　
	　
	　
	　
	　
	　

	　
	　
	　
	　
	　
	　

	本月總計
	28
	100

	
	
	


七之七、電子票據資料庫累計登錄票況明細表
	
	台灣票據交換所

	報表編號：RPT050
	電子票據資料庫累計登錄票況明細表頁次：      第1頁共1頁

	票據交換所
	基準日期：民國92年00月00日24：00：00
	
	幣別：TWD

	

	項目
	電子支票
	電子本票
	電子商業本票
	電子匯票
	合計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張數
	金額

	1.發票登錄
	　
	　
	　
	　
	　
	　
	　
	　
	　
	　

	2.存入託收
	　
	　
	　
	　
	　
	　
	　
	　
	　
	　

	3.撤票
	　
	　
	　
	　
	　
	　
	　
	　
	　
	　

	4.存入融資
	　
	　
	　
	　
	　
	　
	　
	　
	　
	　

	5.取消融資
	　
	　
	　
	　
	　
	　
	　
	　
	　
	　

	6.背書轉讓
	　
	　
	　
	　
	　
	　
	　
	　
	　
	　

	7.退回前手
	　
	　
	　
	　
	　
	　
	　
	　
	　
	　

	8.託收提示
	　
	　
	　
	　
	　
	　
	　
	　
	　
	　

	9.融資提示
	　
	　
	　
	　
	　
	　
	　
	　
	　
	　

	10.託收退票
	　
	　
	　
	　
	　
	　
	　
	　
	　
	　

	11.融資退票
	　
	　
	　
	　
	　
	　
	　
	　
	　
	　

	12.退票後存入託收
	　
	　
	　
	　
	　
	　
	　
	　
	　
	　

	13.重行提示
	　
	　
	　
	　
	　
	　
	　
	　
	　
	　

	14.累計有效票據﹙小計﹚：
	　
	　
	　
	　
	　
	　
	　
	　
	　
	　

	　
	　
	　
	　
	　
	　
	　
	　
	　
	　
	　

	15.提示前退回發票人
	　
	　
	　
	　
	　
	　
	　
	　
	　
	　

	16.作廢
	　
	　
	　
	　
	　
	　
	　
	　
	　
	　

	17.交換付訖
	　
	　
	　
	　
	　
	　
	　
	　
	　
	　

	18.重提付訖
	　
	　
	　
	　
	　
	　
	　
	　
	　
	　

	19.退票後轉讓發票人
	　
	　
	　
	　
	　
	　
	　
	　
	　
	　

	20.退票後退回發票人
	　
	　
	　
	　
	　
	　
	　
	　
	　
	　

	21.逾法定有效期限
	　
	　
	　
	　
	　
	　
	　
	　
	　
	　

	22.累計無效票據﹙小計﹚：
	　
	　
	　
	　
	　
	　
	　
	　
	　
	　

	　
	　
	　
	　
	　
	　
	　
	　
	　
	　
	　

	23.媒體存檔票據數：
	　
	　
	　
	　
	　
	　
	　
	　
	　
	　

	　
	　
	　
	　
	　
	　
	　
	　
	　
	　
	　

	24.以上合計
	　
	　
	　
	　
	　
	　
	　
	　
	　
	　

	　
	　
	　
	　
	　
	　
	　
	　
	　
	　
	　

	25.累計簽發票據總數
	　
	　
	　
	　
	　
	　
	　
	　
	　
	　

	

	經辦：     
	幹事：      主任：     稽核：       總幹事：        主任委員：
	


八、台灣票據交換所因應部分地區停止上班各項票據交換及退票紀錄作業須知  
一、台灣票據交換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因應發生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原因，致部分地區停止上班時，各項票據交換及退票紀錄之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須知。

二、本所辦理交換單位所提出之實體票據交換（以下簡稱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之作業方式，分為電腦作業及人工作業二種。
實施電腦作業係以總所、台中市分所及高雄市分所為三個作業中心（以下簡稱作業中心），各別管轄所屬分所之交換區域，轄屬分所之票據皆彙總送至作業中心處理。

實施人工作業之分所，其交換區域係以該分所轄屬之範圍為限。

三、實施電腦作業者，以各該作業中心是否上班為準，訂定不同之作業方式如下：

（一）作業中心與轄屬分所間之作業規定：

1、作業中心全日上班（含下午提前下班）或僅下午上班

作業中心及轄屬分所當日照常辦理提示交換、退票交換及次一營業日之提示交換。但轄屬分所全日停止上班者，不辦理退票交換及次一營業日之提示交換。

2、作業中心僅上午上班（含提前下班）

作業中心及轄屬分所當日照常辦理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惟停止受理次一營業日之提示交換。但轄屬分所全日停止上班者，不辦理退票交換。

3、作業中心全日停止上班

作業中心及轄屬分所，一律停止辦理退票交換及次一營業日之提示交換。已完成當日提示交換分類結算之差額及應提回付款票據，於次一營業日辦理清算與退票手續。

（二）作業中心與作業中心間之作業規定

1、總所全日上班（含於十五時之後提前下班）或僅下午上班

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差額照常送請中央銀行辦理清算。但台中市及高雄市任一作業中心僅上、下午上班或提早下班時 ，退票交換作業系統提前於上午十一時啟動，惟仍依正常作業時程辦理結算。

2、總所於十五時（含）之前下班或僅上午上班

提示交換差額送請中央銀行辦理清算；退票交換差額委託台灣銀行總行辦理集中清算。退票交換作業系統提前於上午十一時啟動，惟仍依正常作業時程辦理結算。

3、總所全日停止上班

（1）台中市及高雄市作業中心全日上班或僅上、下午上班

由台中市作業中心提前於上午十一時啟動退票交換作業備援系統，依正常作業時程辦理台中市及高雄市作業中心所屬分所之退票交換結算，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差額在各作業中心當地台灣銀行辦理清算。
（2）台中市作業中心全日上班或僅上、下午上班，高雄市作業中心全日停止上班

由台中市作業中心提前於上午十一時啟動退票交換作業備援系統，依正常作業時程辦理台中市作業中心所屬分所之退票交換結算，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差額在該作業中心當地台灣銀行辦理清算。

（3）台中市作業中心全日停止上班，高雄市作業中心全日上班或僅上、下午上班

由總所提前於上午十一時啟動退票交換作業系統，依正常作業時程辦理高雄市作業中心所屬分所之退票交換結算，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差額在該作業中心當地台灣銀行辦理清算。

（三）交換單位因內部負責上傳退票資料之作業單位停止上班，委託本所代為匯入、匯出退票資料電子檔，辦理退票交換者，應依本所訂定之申請程序辦理。

（四）作業中心照常辦理退票交換及次一營業日之提示交換時，當日提早下班之交換單位，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1、退票電子資料上傳、次一營業日提示票據之投送作業需提前辦理，應退票據當日無法送達時，應先通知提示行，並於次一營業日上午九時前投入保管箱。

2、跨所退票應先將退票票據、退票理由單及提出退票清單傳真至提示行所屬分所，並於次一營業日連同提示票據送達各該作業中心，併次二營業日提回交換票據送交原提示行。

四、實施人工作業者，其作業方式如下：

（一）全日上班之分所：

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照常辦理。

（二）僅上午上班之分所：

當日提示交換照常進行。但提示交換差額清算及退票交換則併入次一營業日辦理。

（三）僅下午上班之分所：

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照常辦理，時間由當地分所自行決定。

（四）全日停止上班之分所：

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停止辦理。

五、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照常辦理地區，部分交換單位因故未參加當日提示交換並經本所（總所或分所）核准者，其付款票據不得經由其他交換單位提出。交換單位已提回付款票據後，因故無法參加退票交換，並經本所（總所或分所）核准者，則提示該交換單位之付款票據，應俟次一營業日退票交換作業完成後，始得抵用該票款。

前項未參加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之單位，應由本所（總所或分所）事先公告或通知其他交換單位。

六、本所辦理電子票據、媒體交換之作業方式如下：

（一）總所全日上班或於十五時之後提前下班

1、電子票據提示交換與退票交換、媒體交換作業照常辦理。

2、電子票據之提示交換與退票交換照常進行時，存戶入扣帳照常辦理。

3、媒體交換作業之代收業務，如遇扣款行停止上班時，其代收款項應俟扣款行於次一營業日辦理退件交換作業完成後，始得抵用。總所並應於系統網路上通告停止上班交換單位之名稱及金融機構代號。

﹙二﹚總所僅上午上班或於十五時（含）之前下班

電子票據退票交換及媒體交換提前辦理結算，其差額之清算比照第三點之（二）第2款規定辦理，電子票據次一營業日提示交換依照正常作業時程辦理。

﹙三﹚總所僅下午上班

電子票據提示交換與退票交換、媒體交換作業照常辦理，惟作業時程得酌予延後辦理。

﹙四﹚總所全日停止上班

電子票據提示交換與退票交換、媒體交換作業停止辦理。

七、凡支票存款戶於部分地區停止辦理票據交換當日或次一營業日發生存款不足退票者，如其退票分別於退票發生次一營業日經重提付訖或由發票人贖回或提存備付款申請註記者，一律不提供退票及清償紀錄，並免收手續費。但支票存款戶於原退票據重提付訖前提取備付款者，應取消提存備付註記，並恢復退票紀錄。

因部分交換單位經本所（總所或分所）核准未參加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致支票存款戶發生退票者，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八、各地分所依本須知規定，停止辦理票據交換，應即陳報總所備查，並副知其他分所。

九、本須知經洽商諮詢委員會意見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報請中央銀行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票況


交換所登錄作業�
票    據    現    況�
特殊登錄現況�
�
登錄項目�
A


發票


登錄�
B


轉讓


登錄�
C


存入託收登錄�
D


撤票


登錄�
E


退回


登錄�
F


退回發票人登錄�
G


提示交換


註記�
H


退票


註記�
I


付訖註記�
J


作廢


登錄�
K


贖回


註記�
L


融資


登錄�
M


撤銷付款委託�
N


法院執行命令登錄�
�
1.存入託收�
V�
V�
X�
V�
V�
X�
X�
V�
X�
X�
X�
X�
�
X�
�
2.撤票�
X�
X�
V�
X�
X�
X�
X�
X�
X�
X�
X�
X�
�
X�
�
3.轉讓�
V�
V�
X�
V�
V�
X�
X�
V�
X�
X�
X�
X�
�
X�
�
4.退回�
V�
V�
X�
V�
V�
X�
X�
V�
X�
X�
X�
X�
�
X�
�
5.融資�
V�
V�
X�
V�
V�
X�
X�
V�
X�
X�
X�
X�
�
X�
�
6.融資取消�
X�
X�
X�
X�
X�
X�
X�
V�
X�
X�
X�
V�
�
X�
�
7.撤銷付款委託�
V�
V�
V�
V�
V�
X�
V�
V�
X�
X�
X�
�
X�
�
�
8.取銷撤銷付款委託�
�
�
�
�
�
�
�
�
�
�
�
�
V�
�
�
9.提示交換 註1�
X�
X�
V�
X�
X�
X�
X�
X�
X�
X�
X�
V�
�
V�
�
10退票 註2 �
X�
X�
X�
X�
X�
X�
V�
X�
V註3�
X�
X�
�
�
V�
�
11付訖�
X�
X�
X�
X�
X�
X�
V�
X�
X�
X�
X�
�
�
�
�
12作廢�
V�
V�
X�
V�
V�
X�
X�
X�
X�
X�
X�
X�
�
X�
�
13法院執行命令�
V�
V�
V�
V�
V�
X�
V�
V�
X�
X�
X�
�
�
X�
�






























附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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